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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载

意大利苹果产业高质量

发展实践与启示

　王怡雯　广德福　曾　欣

(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罗马００１８５)

意大利作为欧洲传统农业强国和全球重要水果种植国,在苹果产业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２０２４
年１月,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大使广德福率队赴意大利北部特伦蒂诺 南蒂罗尔大区克莱斯市、
普雷达亚市等地进行实地调研,走访意大利最大苹果生产商组织联盟阿索梅拉苹果协会 (ASSOMELA),参

观考察意大利苹果园区种植、生产加工及贸易状况,与协会主席、代表性企业及加工厂负责人、部分产业科

研人员等进行座谈交流,研究分析意大利苹果产业的有益探索和实践,为中国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

借鉴.

1　基本情况

１１　意大利苹果生产总体情况

　　意大利水果产值占欧盟水果总产值的１/４,也是欧洲水果高端品牌的风向标.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

(ISTAT)的官方数据,２０２２年意大利苹果种植总面积为５６２３４公顷,其中有机苹果种植面积为８０７２公顷、
鲜食苹果种植面积为５３４５９公顷.２０２３年,意大利苹果总产量为２１７４７万吨,居欧洲第二位,其中鲜食苹

果产量为１８７８９万吨、有机苹果产量为１６７７万吨,意大利有机苹果产量占欧洲有机苹果总产量的１/４.意

大利苹果种植单产超过４０吨/公顷,居全球苹果主产国前列.近年来,意大利苹果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市场

对于意大利苹果鲜果需求持续旺盛.一是国内市场消费可观.根据 ASSOMELA 和意大利果蔬服务中心

(CSO)数据,苹果是意大利国内消费量最大的水果,２０２２年总购买量超过４３２万吨,平均每个家庭的苹果

消费量为２０９１千克.二是国际市场出口势头强劲.２０２３年,意大利苹果出口量达到８４９８万吨,出口额超

过９亿美元,出口量比２０２２年增长约４％,居世界第三位.

１２　意大利苹果产区情况

意大利苹果产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和山麓地区,特伦蒂诺 南蒂罗尔大区是意大利最重要的苹果主产

区,也是欧洲最大的苹果单一种植区.该地区位于海拔２００~１０００米的阿尔卑斯山区,全年日照３００天,降

水量８００毫米,适宜苹果生长和成熟,产出的苹果色泽和口味极佳.自１９９８年起,全球唯一专门针对苹果

的贸易展览会Interpoma苹果展即在特伦蒂诺 南蒂罗尔大区博尔扎诺举办.
截至２０２３年底,特伦蒂诺 南蒂罗尔大区共有１０１４４个苹果种植商,各类工厂有正式员工约４０００人,

其余部门有季节性临时员工４万人.２０２３年,该地区的苹果种植面积为２４０８５公顷,苹果产量为１５０万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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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总产量的６８６％,占欧洲苹果总产量的１９５％,产值约为１０亿欧元.其中,特伦托省的产量为

４８６１万吨,与２０２２年相比持续增长;博尔扎诺省的产量为１００６３万吨,与２０２２年相比增长了１６％.

１３　意大利苹果产业主要运营模式

意大利苹果产业发展采取独特的合作运营模式,即家庭果园主组成合作社,而同一区域的合作社又组成

联合会、企业等形式的合作社联盟,协同进行区域内苹果生产.ASSOMELA 作为意大利苹果生产商联盟,
代表１５个重要的意大利苹果生产商利益,在意大利政府引导下,协调产业发展政策.

意大利苹果种植最初采取家庭果园经营模式,每个果园平均占地仅为２~３公顷,１８９３年意大利首个水

果种植合作社在特伦蒂诺 南蒂罗尔大区拉贡多市成立,第一次将苹果家庭果园主以合作社形式组织起来,
在保留果园主对其家庭果园和苹果产品１００％所有权的同时,由合作社对苹果种植和收获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至１９世纪末,苹果种植合作社相继成立,南蒂罗尔省的苹果种植呈现规模化并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这标志

着意大利苹果产业正式起步.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意大利苹果出口严重受阻,需要开拓新市场,而单个合作社

无法应对这一挑战,１９４５年南蒂罗尔省９个合作社联合成立了合作社联盟———南蒂罗尔水果种植联合会

(VOG),指导合作社及果园主生产.目前 VOG已成为欧洲最大的苹果营销组织,参加该联合会的各级生产

商达４６００个,有效推动了整个意大利苹果产业链发展.此次调研考察的苹果企业梅琳达 (Melinda)即是由

１６个合作社组成的合作社联盟,管理的果园面积达６７００公顷,苹果年生产量约４０万吨,产值达３亿欧元.

2　主要做法

意大利是全球重要的苹果生产国和出口国,苹果产量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在全球市场有很强的竞

争力.

２１　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各个生产环节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意大利在苹果的生长环境、品种培育种植、收获加工等各方面都注重可持续发展

理念,打造意大利苹果的有机特色.梅琳达是意大利苹果有机生产企业的典型代表,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运用

到苹果生产的各个环节.一是遵循作物自然生长规律.果农在种植过程中始终遵循作物生长规律,不人为催

熟果实,确保苹果风味及质量始终保持最佳状态.二是建立环境友好的生态系统.苹果园区内有昆虫、鸟类

及其他各类野生动物,每年４—５月苹果花香更是吸引了大量蜜蜂进行授粉.对于有害昆虫则采取温和的防

治手段,通过在果园中插入特殊的信息素分配器进行干扰,降低害虫交配率来限制其数量,从而确保整个园

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三是使用再生能源并节约用水.梅琳达在苹果加工车间屋顶设置光伏板,可提供所需

１１％的电力能源供应.在瓦尔迪农等地区直接利用冰川水进行灌溉,９７％的果园采用滴灌技术降低了３０％的

用水量,保护了当地溪流.四是使用苹果有机包装材料.苹果包装用的材料作为有机废物进行回收,处理后

可以转化为有机肥,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又增加了田间肥力.五是打造天然存储仓库.梅琳

达将多洛米蒂山的里奥马焦雷矿山采石场改造成世界上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山区中心巨大地下苹果冷藏仓库,
一年四季都保持恒温,既降低了碳排放又保护了当地自然景观.梅琳达还计划将相距甚远的单个小块园地改

造成 “有机岛”,建立有机苹果区.

２２　专注于挖掘提升苹果本身品质和价值

意大利特别强调对苹果产品本身的关注和研发,通过在品种培育、品质把控、源头认证及生产多元化等

方面努力,推动苹果产业链不断升级.２０２１年,世界苹果鲜果贸易量约为６００万吨,占世界苹果总产量的

８％,而意大利高品质苹果鲜果每年出口就有约９０万吨.一是品质优先,注重培育新品种.意大利政府重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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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规范了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转让新品种专营权及注册经营商标等法律程序,维

护了生产商利益.南蒂罗尔品种创新联合会大力推动苹果新品种种植和推广,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适合在意大

利种植的苹果品种.在新品种试种之前,南蒂罗尔品种创新联合会负责获得种植和销售许可证,并与意大利

莱姆堡研究中心的果树学部门密切合作进行试种试验,试验成功后才大范围推广.根据意大利 Agroter果蔬

监测机构数据,２０２３年意大利特定生产商持有品种的产量明显上升,与２０２２年相比首次突破１０％.二是源

头认证,注重保护苹果原产地.每个认证苹果都可通过标签识别实现溯源,证明该苹果只在原产地种植、储

存和包装,并保证符合脆度、含糖量、天然酸含量等认定标准.１９７７年,南蒂罗尔苹果成为意大利首个被认

定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MelaAltoAdigeIGD).目前,意大利有瓦尔迪农苹果、特伦蒂诺苹果、瓦尔泰利

纳苹果、红色库内奥苹果等多个认证苹果产品.三是生产多元化,注重对苹果的再加工.意大利苹果产业针

对次等级苹果,研发推出如苹果汁、苹果泥、苹果酱等多样化加工产品,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据梅

琳达经理介绍,梅琳达会将少量次果加工成零食果干、婴幼儿果泥、果醋、果酒等产品,此举虽然会加大生

产成本,但产品多样化的企业形象对向海外市场推广品牌大有裨益,也可为公司转型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２３　充分发挥协会促进苹果产业协同发展职能

ASSOMELA成立于２００７年,是意大利主要苹果联合会、企业等生产商联盟,苹果产量占意大利苹果

总产量的７５％,占欧洲苹果总产量的２０％.在意大利政府指导下,ASSOMELA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代表广

大苹果生产者利益,对外沟通协调.一是研究影响行业发展的新法规政策,与意大利政府和欧洲有关部门沟

通政策、加入欧盟 “市场观察站”、参与欧盟 “绿色交易”并提出 “从农场到餐桌”等提案、协助会员申请

欧盟复苏与韧性资金项目资金等援助.二是解决会员生产、储存、销售等环节中的关键问题.与意大利高校

合作,开展苹果生产技术相关研究项目,在节能、碳足迹跟踪等领域取得行业领先成果并用于生产实践.与

CSO合作设立植物检疫办公室,研究环境可持续性、碳足迹等欧洲农业关键问题,并在开辟国际市场时向对

方国提供必要检疫文件.三是及时关注掌握意大利、欧洲及全球苹果产业发展动态,定期收集并发布苹果生

产和消费统计数据.四是通过宣传推广等活动促进产品出口,发展国内及国际大型零售连锁店等销售渠道.

２０２３年,在意大利农业、粮食主权和林业部的指导下,推动意大利苹果出口越南、墨西哥和秘鲁的谈判.目

前,ASSOMELA会员产品已出口到全球８０多个国家.

２４　打造苹果产业文旅融合新发展格局

意大利苹果产业发展始终注重历史文化传承及种质保护,并注重产业融合发展.一是注重保护古老苹果

品种.在全球种植和栽培方法经历重大演变、意大利苹果品种种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２００８年梅琳

达与阿迪杰圣米凯莱农业研究所 (现为埃德蒙 马赫基金会)联合成立了克莱斯历史果园 (ilFruttetoStorico
diCles),保护诺切山谷包括苹果和梨在内的水果种植及文化遗产.该果园不仅是一个苹果和梨古老品种的

集合,也是意大利水果种植演变历史的溯源地,农民通过嫁接古老品种到砧木等方式,记录、保护果园古老

山谷中包括８０种苹果、１２种梨在内的各类珍贵种质及文化遗产.二是通过开放文化旅游路线,宣传当地水

果文化遗产,讲好意大利农业故事,提升产业附加值.特伦托省政府、罗马洛 (Romallo)市政府、梅琳达、
瓦尔迪农旅游局共同打造山谷休闲路径 “来到苹果园 (AlMeleto)”.通过对该路径区域苹果种植体验、知

识学习等资源的开发,促进当地旅游、餐饮、住宿、产品销售等领域发展.三是政府及产业协会协调欧盟有

关资金,资助企业积极参与重点国内外项目.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梅琳达的索道项目提案在 “发展农业食品物流

最佳创意竞赛”中获得第二名,并获得欧盟复苏与韧性资金项目无偿资助资金４００余万欧元.索道项目连接

梅琳达工厂和里奥马焦雷矿山,至２０２４年每年可机械运输４万吨水果,通过避免长距离货车运输节能减排.
该项目胜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在旅游业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参观苹果园已是特伦蒂诺 南蒂罗尔大区的

旅游专门路线和亮点,苹果产业创新转变成为提升地区形象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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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示与思考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苹果产业生产能力显著提升,优势特色

产区逐步形成,品种技术不断优化,品牌影响力增强,２０２２年苹果年产量达４７５７１８万吨,全球占比过半.
但也应看到中国苹果产业大而不强,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要表现在产区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知名自育

苹果品种不多、可持续发展理念需加强、产业链条不够完整、国际竞争力较弱等方面.中国苹果产业可学习

借鉴意大利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经验,以 “调结构、提品质、增效益”为重点提高持续发展能力.

３１　因地制宜发展苹果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在陕西延安考察时指出,陕北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

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因此,因地制宜发展苹果产业,可以有效推动实现乡村振兴.一是以全

产业链建设为抓手,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统筹粮食生产与果业发展,统筹生态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加快推动实现果业强、果农富、果乡美.二是坚持推进苹果加工业优化升级,推进苹果产品加工设

施改造提升,大力发展以果汁、果醋、果酒、果脯为代表的苹果精深加工业,支持苹果主产区建设苹果加工

产业园.三是充分拓展苹果产业体验、休闲、文化等功能,打造现代苹果产业体系.以苹果产业为媒介载体

推进乡村旅游发展,通过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培育生态旅游等新业态,建立健全三产有机融合的全产

业链体系.

３２　聚焦品质强化创新,提升果业持续发展能力

意大利苹果产业坚持质量优先,通过品种、机械装备、科技服务、经营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提升苹果行

业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促进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值得中国苹果产业学习和借鉴.一是优化品种结构,培育

推广优良自育品种.利用基因编辑等高新技术,培育具备抗病虫害、耐旱、耐寒和高营养价值等优良特性的

苹果新品种.二是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精准管理.如在苹果园中布设传感器进行实时监

控,利用无人机对苹果园进行监测,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种植策略.三是推进绿色标准化生产,构建现代生

产体系,不为追求产量透支地力和环境,严格规范行业环保标准,因地制宜抓好低效果园改造.

３３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强化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

坚持市场导向,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前提下聚焦拓展海外市场.一是引进和培育更多高质量苹果品

种,提升品质与多样化,满足海外市场不同消费者口味偏好.通过有机和绿色食品认证,吸引注重健康和环

保的海外消费者.二是加强质量控制,确保苹果符合国际市场的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以高品质支撑市

场消费,用市场端引导产业转型.三是注重市场营销.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有针对性

地调整产品策略,探索多样化营销模式,培育创建、宣传推广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品牌.

３４　加强政府引导,发挥行业协会职能作用

从意大利苹果产业发展实践可以看出,政府引导和苹果行业协会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一是强化顶层设

计,完善财政金融支持苹果产业发展政策,合理制定苹果产业发展布局规划,引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入,调优

品种和熟期结构,做强优势产区,做精特色产区.二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职能作用.健全全国性或区域性苹果

产业行业协会、行业联盟等机构,发挥其联系政府、服务会员、整合资源、自律规范的功能,开展行业规范、
技术服务、市场推广、品牌培训等服务.三是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建立健全专业门类齐全、适应产

业发展的综合性技术队伍,发展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整个苹果产业提档升级.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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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超强厄尔尼诺引发的干旱对东盟国家农业生产的影响,考察了主要东盟国家的应

对措施.研究发现,超强厄尔尼诺导致东盟大米和热带经济作物减产,东盟各国纷纷出台文件和战

略计划以应对厄尔尼诺,为受灾农户提供灾害补偿或补贴,并积极利用国际援助.在俄乌冲突及贸

易保护主义已经造成全球食物系统风险骤增的情况下,东盟主要国家的农业补贴措施逐渐向促生

产、增库存、稳粮价等方向转变.面对国际不确定性风险的叠加,中国应进一步完善气象灾害预警

和农业防灾减灾机制,强化农业科技投入,提升热带经济作物适应干旱的能力,持续加强全球气候

治理合作,增强粮食国际供应链韧性.
关键词:厄尔尼诺;措施调整;粮食安全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４０７００１

1　引言

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高发,不仅加剧全球经济社会形势动荡,也是威胁全球农业生产、贸易乃

至粮食安全的主要风险因素[１Ｇ３].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空间降水失衡、洪水泛滥及干旱加剧导致粮食产量

增速放缓甚至减产[４Ｇ５];另一方面,极端天气还会破坏全球农业生产系统,影响农业投入要素配置,降低农

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６Ｇ７].并且,伴随着极端天气导致的全球粮食供需失衡,农产品国际贸

易规模萎缩的同时,粮食主产国为保障国内粮食安全而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粮食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进一步

刺激全球粮食价格上涨[８Ｇ９],世界部分国家或因极端天气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１０Ｇ１１].
厄尔尼诺 (ElNiño)现象作为 “地球气候系统的主要驱动因素”,其发展演变轨迹及其影响成为国际社

会重点关注的气象问题.世界气象组织 (WMO)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４日宣布,自２０１６年以来较强的厄尔尼诺

现象在２０２３年下半年出现,对全球气温的影响可能在２０２４年最为明显① .２０２３年７月全球地表月平均气温

已达到１６９５℃,是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可能打破了至少１２万年以来的历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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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持续冲击全球粮食系统.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IPCC)预

测,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１℃,将导致小麦、水稻、玉米和大豆分别减产６０％、３２％、７４％和３１％,至

２０４０年,高温将导致全球粮食减产３０％~４０％[１２Ｇ１４].
东盟国家是世界主要的农业经济体,农业生产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２０２１年东盟国家的咖啡、天然橡

胶、油棕果、大米、甘蔗的产量分别占世界产量的２９００％、７７００％、８７７３％、２４６９％和８１８％.然而,
由于东南亚气候类型以热带季风气候为主,遭受气象的灾害影响频率高,２０１４年IPCC将东南亚确定为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地区.其中,厄尔尼诺现象通过影响全球的大气环流破坏水循环平衡,改变东盟区域

水分的蒸发过程,引发东南亚大规模干旱[１５Ｇ１６],不仅严重制约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导致水稻、小麦等粮食作

物单产下降[１７],还对棕榈油、橡胶、咖啡、甘蔗等多年生热带经济作物造成长远的影响[１８],农民社会福利

遭受巨大损失[１９Ｇ２０].２０２３年以来,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不断增加,东盟农业生产面临的气候威胁风险成

倍增加,尤其是叠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加剧等一系列不确定性风险,此轮厄尔尼诺现象对东盟乃

至全球农产品市场尤其是粮食市场的冲击异常剧烈.东盟国家作为中国农产品第二大进口来源地,２０２３年中

国自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进口额达３６３３０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１５５２％.其中,中国对东盟国家

大米、天然橡胶、棕榈油、榴梿等农产品的进口依赖程度极高,一旦东盟国家因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减产而采取贸易出口限制措施,势必对中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产生严重冲击.２０２３
年４月２５日,李强总理在中国 东盟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合作年开幕式上指出,农业和粮食安全是和平稳

定、发展繁荣的基础,也是中国 东盟合作的重点领域.因此,深入分析此轮厄尔尼诺现象对东盟农业发

展的影响,考察东盟国家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农业支持政策调整,对于深化中国与东盟的粮食安全合作、
维护区域农产品市场稳定、提高中国食物系统抗风险能力和保障食物供给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2　厄尔尼诺现象对东盟农业生产的影响

２１　厄尔尼诺现象的定义及其特征

　　厄尔尼诺现象一词起源于西班牙语,译为 “小男孩”,指赤道东部或中部太平洋海表大范围持续异常偏

暖的现象,是地球气候系统中最强的年际变异信号[２１].厄尔尼诺不仅会导致热带太平洋及其附近地区出现干

旱、暴雨等灾害性极端天气事件,还会以 “遥相关”形式间接引发全球部分地区出现如台风、洪涝等气象灾

害[２２].根据２０１７年５月中国气象局发布的 «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判别方法»,将海表温度与该区域多年气

温平均值的差 (SeaSurfaceTemperatureAnomaly,SSTA)作为厄尔尼诺现象的重要评价指标,且将厄尔

尼诺现象划分为４个关键监测区,分别为 Niño１＋２区 (９０°W~８０°W,１０°S~０°)、Niño３区 (１５０°W~９０°W,

５°S~５°N)、Niño４区 (１６０°W~１５０°W,５°S~５°N)、Niño３４区 (１７０°W~１２０°W,５°S~５°N),一般通过计

算 Niño３区、Niño４区的SSTA来计算出 Niño３４区的SSTA,进而判断是否属于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强度大

小.当Niño３４区的SSTA３个月的峰值强度达到或超过０５℃且持续时长至少为５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

尼诺现象.自１９５０来以来,地球共出现２０次厄尔尼诺现象,其中分别在１９８２年４月至１９８３年６月、１９９７
年４月至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出现３次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现象,且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

２０１６年４月的厄尔尼诺现象持续时间最长,达１９个月,强度也最大,峰值强度达到２８℃ (表１).

表１　１９５０年以来的厄尔尼诺现象及其特征

序号 起止年月 持续时长/月 峰值时间 峰值强度/℃ 强度等级

１ １９５１年８月至１９５２年１月 ６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 ０８ 弱

２ １９５７年４月至１９５８年７月 １６ １９５８年０１月 １７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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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序号 起止年月 持续时长/月 峰值时间 峰值强度/℃ 强度等级

３ １９６３年７月至１９６４年１月 ７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 １１ 弱

４ １９６５年５月至１９６６年５月 １４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 １７ 中等

５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０年２月 １７ １９６９年０２月 １１ 弱

６ １９７２年５月至１９７３年３月 １１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 ２１ 强

７ １９７６年９月至１９７７年２月 ６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０９ 弱

８ １９７７年９月至１９７８年２月 ６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 ０８ 弱

９ １９７９年９月至１９８０年１月 ５ １９８０年０１月 ０６ 弱

１０ １９８２年４月至１９８３年６月 １５ １９８３年０１月 ２７ 超强

１１ １９８６年８月至１９８８年２月 １９ １９８７年０８月 １９ 中等

１２ １９９１年５月至１９９２年６月 １４ １９９２年０１月 １９ 中等

１３ １９９４年９月至１９９５年３月 ７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 １３ 中等

１４ １９９７年４月至１９９８年４月 １３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 ２７ 超强

１５ ２００２年５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 １１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１６ 中等

１６ ２００４年７月至２００５年１月 ７ ２００４年０９月 ０８ 弱

１７ ２００６年８月至２００７年１月 ６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１１ 弱

１８ ２００９年６月至２０１０年４月 １１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１７ 中等

１９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 １９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２８ 超强

２０ ２０１８年９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 １０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０９ 弱

　　资料来源:中国气象局 «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判别方法»、美国气象预测中心 (https://origincpcncepnoaagov/products/analysis_

monitoring/ensostuff/ONI_v５php).
注:当峰值强度绝对值达到或超过０５℃但小于１３℃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１３℃但小于２０℃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２０℃

但小于２５℃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超过２５℃定义为超强事件.

２２　厄尔尼诺现象对东盟农业的影响

东盟国家主要位于９２°E~１４０°E、１０°S~２８°２６N,由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雨林气候组成.其拥有漫长的

海岸线,大量从事与农业、渔业相关的劳动力以及适合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环境,因此是全球受气候变化影

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农渔业部门经常因极端天气而遭受严重冲击[２３Ｇ２５],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下降[２６],农民收

入减少、农业就业机会流失及农村人口返贫[２７].
东盟国家遭遇厄尔尼诺现象时,由于西太平洋海表温度下降,东盟国家除老挝外,其余均为岛国或临海

国,经常受到剧烈冲击而发生大规模干旱,粮食作物 (大米、小麦和玉米)、食糖、天然橡胶、棕榈油、咖

啡等农作物大范围减产.尤其是３次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现象,使得东盟部分国家遭受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

干旱,对农作物生产造成严重冲击.

２２１　农田干旱加剧, 农业经济遭受损失

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气温升高,使得水资源在数量和空间上的分配不均,部分

地区降水量下降、发生干旱,无法满足农作物在特定成长期内的水分需求,影响农作物的生产发育、种植布

局,农业经济遭受较大损失.东盟国家中,越南中南部海岸、中部高地和湄公河三角洲是最易遭受厄尔尼诺

现象影响的地区,２０１６年２—５月,越南有５２个省份发生严重干旱,土壤盐分急剧增加,年均降水量仅为常

年的５０％~７０％,部分地区的降水量甚至低于常年的２０％,导致农作物受旱面积达８２万公顷,其中水稻受

旱面积达３５５万公顷,其他农作物的受旱面积为４６５万公顷,约２００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救援.总体来看,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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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越南农业、渔业的经济损失高达３６亿美元.
菲律宾农业遭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冲击也较大.１９９７年４月至１９９８年４月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菲

律宾国内年均降水量不足历史水平的一半,全国６８％的农田遭受干旱.相较而言,农村贫困人口更易受到自

然灾害冲击,据世界银行估计,１９９７年４月至１９９８年４月的这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菲律宾贫困人口面

临更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粮食不安全,比同期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还要大.柬埔寨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４
月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其国内遭受了近５０年来最严重的干旱,２０１６年柬埔寨国内河流平均水位下降到

历史水平的５０％~７０％,约２５０万人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

２２２　大米大量减产, 威胁粮食安全

粮食作物中,水稻是极容易受到高温天气而引发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及稻瘟病等病虫害的农作物之一.
厄尔尼诺现象引起东盟国家高温干旱和降水推迟通常开始发生于５—８月,此时正值水稻播种与生长季节,
在轻度、中度、重度和极端干旱的情况下,大米的产量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减少[２８].东盟国家中,印度尼西

亚是大米产量最大的国家,但由于印度尼西亚是海岛国家,是极易遭受厄尔尼诺现象冲击的国家之一,３次

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中印度尼西亚有２次大米减产,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４年大米分别下降９３６７万吨和７２５４万

吨,同比分别下降３０１％和２０４％;泰国和越南是除印度外世界第二大、第三大大米出口国,泰国大米于

１９８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分别减产５６２５万吨、１３２０９万吨和２４８５３ 万吨,同比分别下降 ５０５％、

８３６％和１５７３％,其中２０１５年的大米产量是自２０００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越南大米于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分别

减产５７１０万吨、１８３６万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大米当前无法实现自给自足,需要依赖进口以保障供应,
因此国内大米产量对于两国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然而,超强厄尔尼诺现象仍导致两国大米减产,其中马来

西亚大米在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小幅减产,而菲律宾大米则遭受更猛烈的干旱冲击,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７
年和２０１５年分别减产２３３７万吨、６９４２万吨和８３６６万吨,同比分别下降４６５％、１０７０％和７６０％.

２２３　热带经济作物生长受损, 影响农户收入

厄尔尼诺现象导致东盟国家咖啡、甘蔗、棕榈油、天然橡胶等热带经济作物生长受损,减产较粮食作物

来说更为明显,农户收入下降.从咖啡来看,东盟国家中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咖啡

生产国,２０２１年两国咖啡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分别为１８６０％和７７２％.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使得

咖啡树枯萎,咖啡果在未成熟以前大量掉落,最终导致咖啡减产[２９].３次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中,印度尼西

亚和越南咖啡均大量减产,印度尼西亚咖啡产量在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４年及２０１６年中的降幅均超过

１０％.从越南来看,由于２０００年以前咖啡产量较小,前２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并未对越南造成明显影响,
但由于近年来越南加大对咖啡产业的产业布局、技术攻关及政策支持,越南咖啡产业发展迅速,２０１４年１０
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越南咖啡大幅减产,其中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越南咖啡产量分别为

１６４４０万吨和１６０２０万吨,同比分别下降８１６％和７７１％ (表２).

表２　超强厄尔尼诺期间印度尼西亚、越南咖啡产量及变化情况

年份
印度尼西亚 越南

产量/万吨 同比变化/％ 产量/万吨 同比变化/％

１９８２ ２８５０ －１７８９ ０５０ ７７９

１９８３ ３３０９ １６１１ ０４１ －１６８７

１９９７ ４２００ －１１３９ ４２００ ２１７４

１９９８ ４１７０ －０７１ ４５００ ７１４

２０１４ ６２８２ －１２０２ １６４４０ －８１６

２０１５ ７２６０ １５５７ １７３５８ ５５８

２０１６ ６３６０ －１２４０ １６０２０ －７７１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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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作为喜湿性作物,生长期对水分要求较高,同时由于甘蔗具有宿根特性,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

也会影响下一榨季甘蔗的种植和生长,通常导致甘蔗连续２个榨季减产.泰国是世界主要的食糖生产国和出

口国,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泰国食糖减产最为明显,分别于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
年减产５１３７万吨和９４８０万吨.

油棕树为多年生喜雨作物,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水分,一般要求平均年降水量在１５００毫米以上.厄尔

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会使得油棕树雌花减少、雄花增加,影响油棕树授粉成功率和施肥效果,进一步导致花

芽凋零甚至油棕树绝产[３０Ｇ３１].东盟国家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是世界棕榈油的主产国,占全球棕榈

油总产量的比重超过９５％,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期间导致３个国家的棕榈油大幅减产.其中,马来西亚的棕榈

油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大,３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中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均出现明显下降,价格也大幅上

涨,１９８２年４月至１９８３年４月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曾导致马来西亚棕榈油期货价格从１９８２年７月的６６６林

吉特/吨上涨到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的１４３５林吉特/吨,涨幅达１１５４７％①.２０１５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棕榈油减产分别达到２１７９０万吨、１００００万吨和２６４０万吨,同比分别下降１０９６％、３０３％和１２７７％
(表３).

表３　超强厄尔尼诺期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棕榈油产量及变化情况

年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泰国

产量/万吨 同比变化/％ 产量/万吨 同比变化/％ 产量/万吨 同比变化/％

１９８２ ９８３０ １１２０ ３１７９０ －５１３ ３００ ３０４３

１９８３ １１５００ １６９９ ３３２４０ ４５６ ５５０ ８３３３

１９９７ ５００００ －７１５ ８５０８０ －５５２ ４７００ １７５０

１９９８ ５８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９７５８０ １４６９ ４０００ －１４８９

２０１４ ３３００００ ８２０ １９８７９０ －１４０ ２０６８０ ３４０

２０１５ ３２００００ －３０３ １７７０００ －１０９６ １８０４０ －１２７７

２０１６ ３６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８８５８０ ６５４ ２５０００ ３８５８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从天然橡胶来看,厄尔尼诺现象通常发生于天然橡胶的割胶期,而橡胶树需要充足的水分才可产生汁

液,干旱影响橡胶的出胶量进而导致橡胶减产[３２],强厄尔尼诺现象期间印度尼西亚的天然橡胶生产率平均下

降１３０％~９２７％[３３].东盟国家中,泰国、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是世界前三大橡胶生产国,三国橡胶产

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超过９５％.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橡

胶减产最为明显,其中,泰国２０１５年减产１００２万吨,马来西亚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分别减产１０７２万吨和

４８６万吨 (表４).

表４　超强厄尔尼诺期间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天然橡胶产量及变化情况

年份
泰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产量/万吨 同比变化/％ 产量/万吨 同比变化/％ 产量/万吨 同比变化/％

１９８２ ５７６０ １３４５ ８９９２ －６６５ １４９４２ －１０６

１９８３ ５９３９ ３１１ １００７０ １１９８ １５６３７ ４６５

１９９７ １８９０１ ４８７ １５４８６ －１６１ ９７１１ －１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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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份
泰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产量/万吨 同比变化/％ 产量/万吨 同比变化/％ 产量/万吨 同比变化/％

１９９８ １９４３１ ２８１ １５６４３ １０１ ８８５７ －８７９

２０１４ ４５６６３ ６０７ ３１５３２ １４７ ６６８６ －１９１０

２０１５ ４４６６１ －２１９ ３１４５４ －０２５ ７２２１ ８００

２０１６ ４５１９０ １１９ ３３０７１ ５１４ ６７３５ －６７３

　　数据来源:FAOSTAT.

3　东盟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农业支持措施

３１　应对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主要措施

　　为应对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对东盟国家农业的影响,东盟国家主要从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及时进行监测预警、加大灾害补贴和补偿、积极利用国际援助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大对农业的补

贴,既保障了农民种植收益和粮食安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田质量退化问题 (表５).

表５　东盟国家应对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农业措施及其成效

影响 措施 成效

农田干旱 　加强灌溉基础设施建设、人工降水、提供水利灌溉设备 　一定程度缓解了农田干旱、退化和荒漠化问题

大米减产
　提供天气预报、干旱情况和农作物种植评估,提供抗旱

稻种,利用国际援助
　帮助农户选择恰当的种植决策,保障粮食安全

农户收入受损 　加大灾害补偿、提供贷款免息 　保障农户的种植收益

３１１　出台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指导文件和战略计划

出台防灾减灾指导文件和战略计划是预防和应对自然灾害、降低灾害损失的重要手段.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至２０１６年４月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期间,包括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多个国家先后宣布进入厄

尔尼诺灾难状态,并紧急出台一系列的预防和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指导文件和战略计划.其中,越南农业与

农村发展部 (MARD)于２０１５年紧急颁布了 «预防和应对厄尔尼诺事件造成的土壤干旱和盐碱化 (２０１６)»
(编号:８７１８/CTＧBNNＧTCTL)①,并协同多部门成立工作组评估越南国内水资源短缺情况及厄尔尼诺现象对

农作物生产的可能影响,向农户建议调整水稻播种日期、改变农作物种植结构及节约用水等.
柬埔寨政府于２０１４年颁布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国家发展战略计划»,同年,农业、林业和渔业部 (MAFF)

联合水资源和气象部 (MOWRAM)共同制定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减少农业灾害风险行动计划»,将提升柬埔

寨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作为优先发展方向②.缅甸则于２０１６年２月宣布实施 «厄尔尼诺风险缓解应对措施长

期计划»,以监测厄尔尼诺现象对粮食和农业部门的长期影响③.菲律宾国家经济和发展局 (NEDA)于２０１４
年成立了应对厄尔尼诺工作小组,以协调农业部和省级各厄尔尼诺工作小组的应对工作,在实施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防治荒漠化国家行动计划»的同时,还于２０１４年实施 «农业适应和减缓倡议 (AMIA)»,以通过改

善降水解决土地干旱、退化和荒漠化问题,并建立农业气象站和预警系统等,此外还推出了 «国家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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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https://thuvienphapluatvn/vanＧban/TaiＧnguyenＧMoiＧtruong/ChiＧthiＧ８７１８ＧCTＧBNNＧTCTLＧtangＧcuongＧphongＧchongＧhanＧhanＧxamＧnhapＧ
manＧdoiＧphoＧhienＧtuongＧElＧNinoＧ２０１５Ｇ２９５４７９aspx

资料来源: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entities/publication/５５c５０４adＧd９０aＧ５６６eＧ９７a６Ｇ２０４３３５４２５d９５.
资料来源: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entities/publication/４２d７６４e２Ｇ７４f５Ｇ５a６５Ｇ９７cdＧf６b９３４４b３３２９.



评估»,为农户提供天气预报、干旱情况、农作物种植评估等关键信息,以为农户提供恰当的种植决策①.

３１２　为受灾农户提供灾害补偿或补贴

加大对受灾农户的补贴、加强防灾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关键.东盟国家中,越南加大对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农户的补贴及加强农业灌溉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１６年２—６月,越南政府共向受厄尔尼诺

影响的农户补贴２３５０万美元及向 MARD下属的灌溉公司提供了超过３２１０万美元的补贴;菲律宾一方面通

过菲律宾中央银行向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地区的贷款人１年内提供一定的债务减免和救济措施,另一方面

则加大对快速反应基金的补贴,向农民提供抗干旱种子和进行人工降水,菲律宾农业部的数据显示,自２０１５
年初至２０１６年下半年已累计拨款５０８亿比索用于缓解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负面影响②;缅甸农业部成立

１２５０万美元的紧急状态反应基金,其中７５０万美元用于自然灾害应急基金,以建设和改造水坝和水库,改善

缅甸灌溉网络等;泰国农业部将水稻播种推迟１个月,鼓励农民种植耐旱经济作物,并与泰国农业银行和农

业合作社 (BAAC)合作为农民提供资金贷款,批准了８４００万泰铢用于湄公河流域的地下水开采,使得农

作物损失价值减少约３３００万泰铢;印度尼西亚农业部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协同多部门改进了７６万公顷的三级灌

溉系统,并进一步分发了３２００台水泵.

３１３　积极利用国际援助

东盟部分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薄弱,农业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常呈现出韧性不足的特点[３４].在应对厄尔

尼诺现象时,常将与国际组织 [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非政府组织等]合作作为重要措施.
从越南来看,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超强厄尔尼诺期间,世界银行通过融资支持越南积极应对土壤

盐碱化、干旱及气候变化等问题,实施了发展政策融资、湄公河三角洲综合气候韧性和可持续生计融资,额

度分别达到９０００万美元和３１亿美元;FAO在２０１６年５月通过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３９０万美元用于

越南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严重的８个省份,２０１６年８月,FAO 拨款近９０万美元向越南提供现金转移支

付,还向困难农户分发了１５２吨大米、２７吨玉米和１１５３吨化肥;２０１６年,越南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

联合会紧急释放约２０万美元用于在宁顺省、嘉莱省、隆安省开展人道主义救援.
从菲律宾来看,菲律宾农业部与 FAO 合作制定了菲律宾首个 «农业和渔业减少灾害风险战略行动计

划»,并于２０１５年启动了第一个减少灾害风险管理中心,FAO 还在棉兰老岛和吕宋岛进行厄尔尼诺农业损

失评估,为当地６００００多户农户提供蔬菜种子、肥料及包括抗干旱风险培训在内的技术援助,并利用无人机

技术支持减灾.菲律宾农业部还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合作研发,推广具备抗干旱、少施肥、无农药的优越性状

绿色超级稻.
从缅甸、柬埔寨来看,２０１６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缅甸７０个干旱区开展了一系列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管理

(CBDRM)培训,并在２８０个村庄开展水资源开采行动;柬埔寨则充分与非政府组织如柬埔寨人道主义论坛合作,
在２０１６年对柬埔寨不同地区的干旱程度进行快速评估,并为７个省份的１０８００个受灾家庭提供水资源和储存设备.

３２　应对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的主要支持措施

２０２３年以来,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到来及强度不断增加,东盟部分国家的降水水平处于几十年以来的低

位.截至２０２３年８月１日,泰国４座主要水坝的总蓄水量为９６１７亿米３,仅为其库容的３９％.特别是俄乌

冲突爆发以来,伴随着能源和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粮食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相较于以前应

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农业补贴措施,东盟国家此次将保障国内重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有效供给、增强国内生

产放在突出位置,农业补贴措施逐渐向促生产、增库存、稳粮价等政策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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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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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entities/publication/２９０２e９９１Ｇb６６cＧ５２９９Ｇa８bdＧ６fd８８２０７c３２９.

资料来源:https://businessmirrorcomph/２０１６/０５/１９/centralＧbankＧgivesＧreliefＧmeasuresＧtoＧlendersＧinＧelＧNinoＧaffectedＧareas/,https://

businessmirrorcomph/２０１６/０５/０４/governmentＧallocatesＧp５Ｇ０８ＧbillionＧforＧelＧNinoＧmitigation/.



图１　东盟国家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主要支持措施调整

注:图形重叠的部分表示历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采取的相同政策措施.

３２１　２０２３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对东盟国家的农业影响

３２１１　农作物种植面积及产量下降

２０２３年厄尔尼诺现象引起的极端干旱天气正值东盟农作物的播种和生长季节,导致东盟农产品种植面积

缩减、产量减少,农户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特别是随着极端干旱强度的不断增加,受影响的地区可能会进

一步转移和扩大.数据显示,２０２３年越南春稻种植面积为２９５２５万公顷,同比下降１３０％,玉米种植面积

为５６０８万公顷,同比下降１６０％;泰国暹罗商业银行 (SCB)经济情报中心和泰国国家托运人委员会

(TNSC)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如果持续下去,将导致泰国农业产值损失高达６３８亿泰铢,其中大米、甘蔗和

木薯的产值损失分别高达１３２９亿泰铢、２３７７亿泰铢和３１２亿泰铢,产量分别减少３３２万吨、７００万吨和

３２８万吨;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３年泰国的大米产量为２０００万吨,同比下降４３５％;而印度尼西

亚２/３的罗布斯塔咖啡豆产区受厄尔尼诺影响导致产量下降,２０２３年８月罗布斯塔咖啡的价格已上涨超

４０％,２０２３年印度尼西亚咖啡产量预计同比下降１８１４％至５８２０万吨,为２０１１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３２１２　东盟国家大米出口价格暴涨

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越南、泰国大米减产,全球对大米需求的不断增加,作为世界大米生产和出口大国

的印度限制粮食出口①,大米供不应求使得主产国的大米出口价格暴涨的同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

亚等大米进口依赖国更易遭受国际大米供应紧缺的冲击,大米进口量下降,国内价格上涨.一方面,２０２３年８
月,越南和泰国大米出口价格均创２００９年以来的最高水平,２５％破碎率大米出口均价分别达到５９７美元/吨、

５８８美元/吨,较２０２３年３月 (此次厄尔尼诺现象刚发生时)分别上涨了２７５６％、３８６９％.与此同时,随

着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干旱程度不断加深,泰国、越南等大米主要出口国的出口量减少,据美国农业部数

据,２０２３年泰国和越南的大米出口量分别为８４０万吨和７８０万吨,同比分别下降３８５％和５１７％;另一方

面,２０２３年印度尼西亚的大米进口量为３５０万吨,虽与２０２２年持平,但却是２０１６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

期,马来西亚的大米进口量为１２０万吨,同比下降１４８９％.此外,２０２３年１１月菲律宾国内大米平均价格为

２１９６比索/千克,同比大幅上涨２６６０％,较２０２３年３月上涨１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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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自２０２２年５月以来,印度已经先后禁止出口小麦和大米,在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０日起禁止除蒸谷米和印度香米外的大米出口后,７月

２８日又宣布至１１月３０日前禁止出口主要用于生产饲料的去油米糠产品.



３２２　农业支持措施调整

３２２１　增加大米储备以强化粮食供给

东盟国家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的粮食必须依赖进口大米才能保障国内的有效供给,然而,
国际粮食出口限制措施增多使得３个国家不得不扩大大米进口来源和增加大米储备,以强化粮食供给.２０２３
年６月,印度尼西亚与印度签署协议,如果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印度尼西亚国内大米供应,印度尼西亚将

从印度进口约１００万吨大米,印度尼西亚国家粮食局还敦促各地区确保有足够的战略粮食和其他食品库存,
并将国家物流管理局的大米库存增加至３００万吨,再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启动非现金粮食援助计划,并计划于

２０２４年进口３００万吨大米应对国内的供应短缺;新加坡、菲律宾也正在与印度政府积极协商,以寻求达成大

米供应协议.２０２３年７月,菲律宾和越南达成协议拟扩大自越南大米、咖啡的进口,菲律宾还考虑为越南新

鲜水果、畜产品颁发进口许可证.

３２２２　加大打击力度以稳定国内粮食价格

面对多重风险下的东盟粮价暴涨,菲律宾、马来西亚自２０２３年第一季度以来均逐步加大了对农产品库

存和价格的监测力度,严厉打击农产品走私行为.２０２３年７月,马来西亚国内贸易和生活成本部 (KPDN)
与农业和粮食安全部 (MAFS)合作开展 “OpJamin”行动,旨在对大米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进行监

管,监测马来西亚的大米供应,防止出现抬高大米售价等违规行为.２０２３年９月２日,菲律宾对大米实施最

高价格上限,其中普通白米、精磨白米的上限价格分别为４１比索/千克和４５比索/千克,而此前一周菲律宾

国内普通白米、精磨白米的零售价比上限价格分别高出３４０５％和２４５６％;９月２０日,菲律宾众议院农业

和食品委员会批准了 «２０２３年反农渔业产品和烟草经济破坏法»,以修订 «２０１６年反农业走私法»(１０８４５号

共和国法),宣布将大规模农、渔产品和烟草的走私、牟取暴利和其他扰乱市场的行为定义为经济破坏行为.
该措施扩大了 «２０１６年反农业走私法»的禁止行为,并且处罚力度更大.一旦出现经济破坏行为,走私商除

补交应缴税款外,还将面临３０~４０年的监禁和销售额６倍的罚款.

３２２３　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东盟国家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大,各成员国对农业的财政投入逐渐由保险补贴向加大农业灌溉项目投入

转型,以增强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菲律宾来看,一是菲律宾国家灌溉管理局投入３７９亿比索用于实施优先

灌溉项目;二是成立厄尔尼诺工作小组制定关于农作物、渔业和畜牧业分部门的厄尔尼诺缓解和适应计划,
主要内容包括水资源的适度管理、缓冲储备投入、推广种植短周期及耐旱作物等;三是菲律宾农业部与世界

银行和FAO等国际机构合作实施价值６５３亿比索的新项目,主要内容之一是提高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地区的

农业利益相关者的抵御能力.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估计２０２３年有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公顷的稻田面临缺水、
土地盐碱化风险,在增加高温天气预报频率的同时,建议越南各地市制定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防治干旱、缺水的

总体规划,加大农业供水结构、种植结构的调整力度,加强建农业灌溉工程;印度尼西亚农业部则估计２０２３
年有５６万~８７万公顷的土地出现干旱,水稻减产３０万~４０万吨,已备５３３亿美元的资金预防可能出现的

粮食短缺问题,并采取分地区确定受干旱影响的程度、提供抗旱性种子、开发有机肥料、提供融资支持及农

业保险、建立或修复三级灌溉网络基础设施、新建超３００座水坝等措施,以及准备５０万公顷的农业用地应

对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长期干旱.
从泰国来看,２０２３年８月１日泰国国家水资源办公室表示,可能会考虑暂停水稻种植,以节约中部地区

的水资源.泰国中部地区被称为泰国水稻带,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２０２３年雨季该地区的降水量或下降

４０％.因此,泰国农业经济办公室将实施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年农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以应对气候变化.
该计划提出五项发展战略:第一,提高农业供应链中农民和相关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第二,减少农业

供应链中温室气体的排放;第三,建立知识库以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和减排的认识;第四,促进各部门各级

之间的伙伴合作;第五,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行动.此外,泰国政府还成立气象监测中心和专项工作小

组,并制定应急应对计划以减轻厄尔尼诺现象的负面影响.同时,泰国财政部与泰国国有银行 (如泰国泰京

—７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4郾07（总 543）



银行、泰国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等)签署合作备忘录,提供２０亿泰铢贷款推动橡胶产业.

4　政策启示

４１　完善气象灾害预警和农业防灾减灾机制

　　从东盟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经验来看,厄尔尼诺现象应对的指导性文件对于各部门和农户预防和应对极

端干旱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期间,中国农业部办公厅曾

于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７日印发 «科学应对厄尔尼诺防灾救灾保丰收预案»的通知,以有效应对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实行主动避灾、科学抗灾,减轻灾害损失.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８日中国农业农村部再次发布 «今冬明春科学应对

厄尔尼诺防灾减灾保安全稳供给预案»,分区域、分灾种提出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主要措施.但由于发布时

间均较晚,未能起到较好的指导效果.从长远来看,中国还应及时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

术健全旱情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积极开展干旱区划及抗旱能力评估,为农企、农户提供及时的农产品种植、
收获决策咨询服务,同时充分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着力加强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宣传和科学避

灾抗灾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以进一步完善气象灾害预警和农业防灾减灾机制.

４２　强化农业科技投入,提升热带经济作物适应干旱能力

当前,东盟各成员国对农业的财政投入由保险补贴向加大农业灌溉项目投入转型,农业风险管理的重心

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逐步转变,以增强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近年来,气候变化下

的极端灾害天气已成为常态.长期来看,持续干旱不仅降低了土壤肥力、引起地表植被退化、加剧土壤盐渍

化和土壤荒漠化,还使农业生态系统抵抗力下降,进一步加剧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并且,由于厄尔尼诺现

象对热带经济作物的影响更大,而中国对热带经济作物预防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以及中

国天然橡胶、棕榈油、热带水果 (如榴梿)等热带经济作物对东盟国家的进口依赖程度极高,热带农产品的

稳定安全供给时刻面临威胁.因此提出如下建议.一是通过生物工程技术加强对更耐旱、耐高温、抗虫害等

抗逆性强的农作物尤其是热带经济作物新品种的培育和研发.同时,因地制宜调整热带经济作物种植结构,
在极端干旱情况下可减少耕作以提高土壤的保水能力,适当调整农作物耕作时宜和地域,并探索耐旱、保水

保肥、抗虫害等不同农作物的间套作.二是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提高浅层地下水开发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推

进地表滴灌与渗灌相结合的灌溉模式.良好的灌溉条件能够有效降低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农业旱涝受灾风

险[３５].三是加大对气候智能型农业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广和鼓励农企、农户采用绿色生产技术,推动农业绿

色和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四是针对农作物种类、特征及不同的灾害风险拓展农

业保险风险保障范围,创新农业保险产品,提高不同农作物的种植风险保障水平.

４３　持续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增强粮食国际供应链韧性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形势异常严峻,随着全球气温不断升高,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气候变异性逐步增

加,对全球气候治理和食物系统带来严重挑战.东盟国家作为全球粮食供应链的重要区域,其农业生产、贸

易波动时刻影响着全球的粮食供应形势和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 “坚持合作共赢,积极参与应对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２０２４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 “健全农产品全产业链监测预警机制,提升储备安全水

平”.因此,中国应积极倡导各国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对待全球气候治理,借鉴东盟经验,加强与

WMO、FAO、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等国际机构合作,共同参与全球农业风险应对与食物安全治理,同

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食物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长远战略,提高食物系统抗风险和应急能力,促进食物系统

转型.同时,加强对粮食国际供应链风险的识别与监测预警,提升粮食国际供应链风险治理能力,增强粮食

国际供应链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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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djustmentandEnlightementofASEAN’sAgriculturalMeasuresin
ResponsetotheElNiñoPhenomenon

YANGShilong　LOUZhichao　TANYanwen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theimpactofdroughtcausedbysuperElNiñoonagriculturalproductionin
ASEANcountries,andexaminesthecountermeasuresofmajorASEANcountriesThestudyfindsthatthe
superElNiñoledtotheproductionofriceandtropicalcashcropsinASEAN,ASEANcountrieshaveissued
documentsandstrategicplanstocopewithElNin~o,providedisastercompensationorsubsidiesforfarmers
affectedbythedisaster,andactivelyuseinternationalassistanceInthecontextoftheRussiaＧUkraineconflict
andtradeprotectionismhavecausedasuddenincreaseinriskstotheglobalfoodsystem,theagriculturalsubＧ
sidymeasuresofmajorASEANcountrieshavegraduallyshiftedtothedirectionofpromotingproduction,and
increasinginventoriesandstabilizingfoodpricesInthefaceofinternationaluncertaintiesandrisks,China
shouldfurtherimprovemeteorologicaldisasterwarningandagriculturaldisasterpreventionand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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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肖盼晴 (１９８７— ),女,山东淄博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日基层治理比较研究,EＧmail:panqing６６８８＠１２６com;向晋

(２０００— ),男,湖北恩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日基层治理比较研究.

摘要:集体化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有效手段,集体合作、协调一致、权责对

等是其基本特征.本文以再集体化实践的组织载体集落营农组合为例,梳理日本集体化的理论研究

动态和实践改革进展.研究发现,日本有关集体化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动态性与阶段性的显著特点.
政府主导的去集体化改革虽有利于规模农业的发展,却不适宜小农社会的农业实态,传统的集体化

形式也难以适应农村集体产权的现代化转变.在此背景下,再集体化实践中通过集落营农组合成功

将农业生产过程中正在解体和农村正在消亡的各类要素在组合框架内重构统合,找到了农业现代化

发展的实施路径.鉴于此,中国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明确去集体化的限度与再集体化的必要性及

内容.在此基础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式,才能切实实现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任务与目标.
关键词:去集体化;再集体化;集落营农组合;组织化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４０７００２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可见,确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生产关系重组与乡

村振兴目标亟须讨论的重要问题.放眼世界现代农业发展历程,解决这一问题并不缺乏实际案例,日

本尤为典型.中日同处在亚洲东部,不仅有极相似的农耕文化,而且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也较为一致.
农业生产与集体化的关系一直是日本学界与实践界研究的重点.近百年来,日本的集体化实践经历了

依据内生习惯的集体化、政府主导的去集体化和民众内生的再集体化等变迁过程.其中,集落营农组

合是日本实现再集体化的组织实体,它成功实现了集体化与农业生产的有效衔接.鉴于此,日本政府

积极探寻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验,对于当前中国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

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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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梳理与问题的提出

集体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一直是中日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该问题实际反映了农业方式与社会、生态及

农民间关系的变化[１].在日本,无论是去集体化还是再集体化改革都不是简单的土地分配和利用问题,而是

对实现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最大化与国民收入民主化再分配的探索,以期通过重组生产关系来矫正不对等的城

乡关系.而农村集体产权的性质作为日本集体化改革与生产关系重组的重要依据,有日本学者指出自幕府后

期开始,乡村与村民间的关系就具有总有权性质[２],日本的集体产权是一种总有的控制权[３].但明治维新

后,农业产权逐步实现现代化发展,村民的个人意识不断增强,集体产权性质逐渐由总有向共有过渡[４].集

体产权性质的转变过程也对应了日本农业的集体化实践历程.梳理这一过程,可将学界有关农业发展与集体

化关系的研究概括为促进发展论、解体发展论和相互促进论三种观点.
一是促进发展论.该观点认为集体化对农业发展是单向促进关系.日本古代律令中规定 “山川藪沢之利

用公私共之”[５],可见日本存在共同管理和利用土地、山林等资源的悠久传统.基于此,总和共有说认为共

有 (物的共有和组织的共有)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基础,而集体化是保障和发展共有的基础条件[６].村社稳定

说从社会效益角度论证集体化能够保障村社稳定,推动农业发展[７].生态农业发展说认为在集体化的指导

下,农民能充分发挥主体性,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８].土地公共说则从土地公共性视角出发,表示集体化

生产方式能兼顾土地私有性和公用性,是有效实现农业发展的举措[９].虽然上述观点存在明显区别,但其共

同点在于认同集体化对农业发展是单向的促进关系这一主张.
二是解体发展论.该观点认为只有集体化生产形式解体才能实现农业进一步发展.它认为现阶段要想

推动农业发展必须依靠具有规模化、机械化和市场化特征的现代农场,而不是通过小农户的集体化联合.
共同体解体说主张集体化中物的共同所有和组织间的共同协作,是生产力低下时期的被迫联合,已经无法

满足当下需求,现在更需要以现代农场来推动农业发展[１０].社会演进说从社会发展角度出发,指出农业

集体化生产是封建制度的残余,提出去集体化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把现代化技术融入农业生产中

去[１１].小微农耕说认为小微主体是阻碍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小微农耕作业下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

收入堪忧,而农业集体化是大量小微主体能够存活的根源,因此要通过去集体化改变农业主体结构来实现

农业发展[１２].
三是相互促进论.该观点认为集体化与农业发展之间是动态促进关系.上述的观点都只从单向去看待集

体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而相互促进论则认为农业集体化与农业发展之间是动态促进关系[１３].有学者在反思

以往农业政策基础上,指出发展农业不能盲目效仿美国农业模式,必须立足于小农国情.进而指出,在小农

主体情况下,农业集体化能有效实现生产要素的组织化,组织化又能稳固集体化传统,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

的关系[１４].内生发展说[１５]也认为日本在小农基础的国情下,集体化的农业生产模式是农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农业发展反之也会推动集体化的进一步巩固.

由此可见,虽然日本学界关于研究集体化与农业发展关系的学说众多,但大多可归纳为以上三种观点,
这三种观点与日本农业集体化实践的不同阶段相对应.相比日本,中国集体化的实践历程颇为不同,学者对

于集体化的研究起步较晚,关注点和日本也有所差异.相较而言,中国学界没有将集体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

研究作为重点,而是聚焦于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其一,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研究.
包括经济必要说[１６]、家族伦理说[１７]等学说,主要从经济发展现状、社会传统等角度去解释农业集体化的必

要性.其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集体化顺利实现的原因研究.与具有村社传统,但在实施集体化过程中

遭到抵制的苏联不同,中国实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十分通畅.政治动员说[１８]的观点获得较多认同.其三,乡

村振兴背景下再集体化的可行性与实践性的研究.这一问题尚处于探索阶段,也是本文力图阐释的主要问

题.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继土地改革、集体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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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改革实践,其中北京农村的公司化统合、珠三角农村的合作社统合和苏南地区的政府统合,都表明再集

体化已经是农村地区的普遍事实[１９],其经济社会效益显著,但这一现象尚未被理论界所重视.
综上可知,当前中国学界对于集体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研究处于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状态.如何将理论与

实践的研究相结合,构建 “统分结合、功能引致、双层联动”[２０]的集体化生产方式和农业发展的动态反馈机

制,培育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和组织经营主体,是学界亟须研究的课题.为此,本文将基于日本集体化的实践

历程,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再集体化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措施,以期为当前中国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

镜鉴.

2　农业去集体化改革与再集体化的契机

集落营农组合的出现,与集体化密不可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的不断进

步,建立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和农场化的现代农业成为日本农业改革的主要目标.为此,日本政府采取

去集体化的举措,力图改变小农主体和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以规模化家庭农场推动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现

代化.实践表明上述发展模式并不符合日本农业的自然条件和小农社会的基本国情.去集体化改革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规模化经营和机械化生产,但也加剧了离农化和兼业化倾向,导致日本农业的衰败.在此背

景下,日本各界开始重新思考集体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

２１　去集体化的实践

关于去集体化的实践,主要存在于土地、农民和村集体三个层面.
第一,土地层面.土地的产权性质从总有到共有,土地流转也由禁止到鼓励.明治维新后,日本土地所

有权便是农民个人所有,是私有的①,然而土地的使用和管理仍以集体为单位.因此,农民虽然拥有明确的

土地份额,享有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但对土地的管理和处分却要受到集体约束[２１].土地的产权性质是

受约束的个人私有[４],土地流转受到严格限制.但是日本政府为了实现规模化经营,取消了个人拥有土地面

积的上限②、提高农业补助门槛③、鼓励土地流转④.农民个体土地的流转与买卖不再受到集体约束.在此情

况下,土地的产权性质是共有关系下的个人私有,土地的管理虽仍受集体约束,但土地的流转与买卖不再需

要其他共有者同意.政府对土地流转的态度由禁止转为鼓励.
第二,农民层面.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从束缚走向分离,小农户也由依附走向开放.小农户作为传统农业

生产的主要力量,对于维持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政府也重视对小农户的保护与发展.小农户的生产具有

脆弱性,为此需采用集体化联合的方式,借用集体的力量来保障自身的存续.但这种模式下,个人权利受到

集体的制约,难以主动脱离土地,大量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然而,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政府转变

了对小农户的态度,认为小农户只能在特定时期对农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现阶段大量存在的小微主体反而

是造成农业发展低效的根本原因[１２].因此,推动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农业主体去小农化.与此同

时,土地产权性质从总有向共有下的个人私有转变,政府也由保护小农户经营转向鼓励集约化生产.农民对

土地的强制依附被破除,可以自由选择从事农业或是其他行业.
第三,村集体层面.村集体场域内的居民由固定转向流动,村集体构成也由封闭走向开放.在日本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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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１８７０年日本 «土地税法»规定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

１９７０年日本政府修订 «农地法»,废除了旧法中拥有土地最高额的限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１９６１年的 «农业基本法»,１９９２年的 «新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和１９９３年的 «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更改了农业补助的条

件,只为规模化农业经营者提供融资、税收和机械设备等方面的扶持.

１９６１年的 «农业基本法»、１９６２年的 «农业协同组织法»和１９８０年的 «农地利用促进法»提出要加快农业用地流转,进行规模化

经营.



乡村中,土地产权的总有性质是传统农业协作关系的基础,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是村集体存在的根基,村集体

结构是地缘封闭状态和血缘稳定状态下的静态结构.这种结构对小农户主体下的集体化生产具有保护与促进

作用,但与市场化和农场化的现代农业相抵触.所以,日本政府为实现农业发展,通过市町村合并运动①打

破乡村的地缘封闭性,地理因素不再是乡村边界的决定因素,而是以人口规模为划分标准,并以神社为中

心,推进神灵合祠,从而推动不同村集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融合②.加之,土地的产权性质也从总有转变为共

有,乡村农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再是特定人群,外来主体也可以成为所有者和经营者,乡村的血缘封闭性

逐渐消失,村集体构成也从封闭走向开放.

２２　去集体化的影响

去集体化改革对日本农业有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去集体化改革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经营

和集约化生产.主要表现为农户人均农地面积的扩大和农户总量的减少.去集体化改革前,日本农户人均农

地面积仅为０６８公顷.改革实施后一直到２０２０年,农户人均农地面积已达到２５１公顷,增加约２７倍

(表１).与此同时,改革初期日本农户数量高达４８９１４万户,到２０２０年,农户数量为１７４７０万户,下降了

６４％ (表２).另一方面,改革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农户人均农地面积的扩大和小农户总数的减少,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为建立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和农场化的现代农业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小农

户在日本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而且政府所追求的现代农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耕地的自然地理条

件.换言之,去集体化措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其负面效应主要表现为

以下三个方面.

表１　１９６０—２０２０年日本农户平均农地面积变化

单位:公顷

农地面积
年份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农户人均农地面积 ０６８ １０２ １１８ １２５ １４９ １８２ ２５１

　　数据来源:農林水産省,面積調査 (https://wwwmaffgojp/j/tokei/kouhyou/sakumotu/menseki/indexhtml).表４和表５同.

表２　１９７６—２０２０年日本农户数量变化

单位:万户

数量
年份

１９７６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农户数量 ４８９１４ ４６１４５ ４１９３６ ３２３８６ ２５２７６ １７４７０

　　数据来源:農林水産省,認定農業者数 (https://wwwmaffgojp/j/tokei/kouhyou/nintei/indexhtml).表３同.

第一,对农民主体的影响.去集体化改革导致农民能力的低质化与从业者断层.去集体化在推动农业主

体去小农化的同时,加剧了农民的 “离农化”现象.老年农民由于年龄、情感、能力等原因,大多数选择继

续从事农业.青壮年农民具有年龄、劳动力等优势,更多人选择离开农业.去集体化系列措施实施以来,农

户数量下降６４％ (表２),而且减少的农民群体以青壮年为主.然而农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农民是农业

生产发展的主要力量,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直接导致劳动力短缺.继续从事农业的农民大多专业化程度

低,无法满足农业改革要求,农民主体呈现低质化.并且,现如今日本农业从业者中,６０岁及以上认定农业

者占比超过一半 (表３),青壮年农业者占比严重断层,农业面临后继者不足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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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市町村合并运动于１８８８年开始实施,截至２０２３年,共有３次.

１９０４年,日本内务省神社局以 “神社中心主义”为倡导,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对市町村进行神社合祠.



表３　令和２年３月 (２０２０年３月)日本农业认定者年龄层级

年龄段/岁 人数/人 占比/％ 年龄段/岁 人数/人 占比/％

≤２９ １０３２ ０５ ６０~６４ ３２６１８ １７０
３０~３４ ３４３９ １８ ６５~６９ ３６４４０ １８９
３５~３９ ７８１１ ４０ ７０~７４ ２５３８８ １３１
４０~４４ １２３４６ ６０ ７５~７９ ９６０８ ５０
４５~４９ １５５６２ ８０ ８０~８４ ３０７５ １６
５０~５４ １９０６２ １００ ≥８５ ６８０ ０４
５５~５９ ２６００９ １４０ 总计 １９３０７０ １０００

第二,对农地的影响.去集体化改革造成农地非农化现象增加和荒废面积上涨.原本在总有的土地产权

性质下,许多分布碎片化、地理位置偏僻的农地仍被耕种.但去集体化的系列措施实施后,土地性质转变为

共有下的个人私有.在外来主体涉足农业生产环节时,旨在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然而,对于那些不符合规

模化经营条件的碎片化农地而言,除了部分区位条件优越或具备特殊资源的农地被转作非农用途之外,绝大

多数碎片化农地最终被弃置荒废.这种情况不仅加剧了农地非农化的现象,还导致抛荒面积的持续增加.同

时,外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租赁等方式将农业生产要素进行整合,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土地所有权与经营

权分置的情况越发普遍.生产主体也由所有者转变为经营者,而生产主体的变更会导致经营理念变化.与土

地所有者不同,只拥有短暂经营权的主体,在逐利性的驱使下,为了经济效益不惜牺牲生态效益[２２],如外来

经营者往往在有限的租用时间内投入大量的化肥、农药进行生产,以获取最大收益.这导致经营期结束后,
农地的土壤肥力与土壤结构遭到破坏,原本高质量的农业用地变成贫瘠的废弃农地.因此,改革过程中出现

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农地总面积在持续减少的同时,农地抛荒面积却在持续增加 (表４、表５).

表４　日本农地总面积变化

单位:万公顷

面积
年份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农地总面积 ６０７１ ５７９６ ５４６１ ５２４３ ４８３ ４５９３ ４３７２

表５　日本农地抛荒面积变化

单位:万公顷

面积
年份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抛荒面积 ３４ ２６７ ３０８ ３６ ３５４ ３８２

第三,对效益的影响.去集体化改革致使粮食自给率下降和生产成本提高.改革实施后,农业生产的规

模化水平和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在持续提高,但是粮食总产量却在不断下降.这是由于生产

面向市场化后,作物种植以经济效益为导向.受到市场影响,农业主体更愿意在土地上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

农作物,如蔬菜、水果和花卉等.愿意种植主粮的农业主体变少,这直接造成日本粮食总产量降低,粮食自

给率持续下降.根据日本实施的以热量为单位的粮食自给标准测算,其粮食自给率已从１９６５年的７３％跌至

２０２０年的３８％ (图１).而且,农业经营在追求规模化与市场化时,本应能通过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但

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农户为提高自身竞争力,就必须提高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然而竞赛式的竞争,导致

生产出现边际效益低于边际成本的租金散失现象[２３].农户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去购买农业机械、农药和种子.
并且为了超越对手,往往需要购买比竞争者更高级的农业机械、更有效的农药、更优良的种子,农业生产成

本大幅上升.但是农产品产出质量与效率却并未改善,边际效益低于边际成本.
总体而言,去集体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生产.但是,在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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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去集体化改革却对农民、农地和农业效益造成损害,其总体效益由利逐渐转向弊.

图１　１９６５—２０２０年以来日本粮食自给率变化

　数据来源:農林水産省,食料自活率食料自活力 (https://wwwmaffgojp/j/zyukyu/zikyu_

ritu/０１１_２html).

２３　再集体化的契机

去集体化改革后,农业环境产生新的变化,为再集体化带来契机,这些变化主要包含国内和国际两方面

的环境变化.
一是国内环境的变化.主要是自然村落的消亡和新农业主体的出现.日本的去集体化改革冲击了原有的

乡村格局.一方面,乡村被城市吸收.去集体化措施实施后,离农农户和兼业农户现象越发普遍,大量农民

长时间在外进行生产劳动.并且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乡村逐渐被城市吸收,农民与城市人口混住在

一起或者成为城市居民.另一方面,偏远地区的自然村落因人口大量迁移而消失.大量位于山地中间的村

落,青壮年劳动力完全流失,仅剩部分老年人口留存,自然村落处于消亡状态.与此同时,在去集体化改革

中,日本政府实施了认定农业者政策.并在其制定的 «农业基本法»中,倡导认定农家开展协作经营.基于

此,许多农村地区成立了协作互助的生产组织.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补贴政策出现了由设立到取

消,再设立再取消的往复循环,相关组织也经历了创立到解体的过程,协作农户又变为个体农户[２４].在此过

程中,日本政府也培育了一批新型农业主体,即自立营农.自立营农指的是农业经营收入能够与相邻城市工

人家庭收入相抗衡甚至高于其收入的家庭农业经营体.
二是国际环境的变化.１９８４年 «前川报告»指出需要通过调整农业中的产品价格保护和进口农产品管制

政策,来建立与国际相协调的经济结构.１９９９年,日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为符合 WTO中 «农业

协定»的规则,废除了 «农业基本法»和 «粮食管理法»,出台了 «食品、农业、农村基本法»«主要粮食的

供应和价格安定法»等系列法律[２５].
综上可知,国内外新环境的变化对日本农业产生了新的影响.国际环境的变化让日本农业无法再通过贸

易保护主义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自然村落的消失更加剧了农业生产困境,但是自立营农的出现也为日本农业

发展带来了转机.自立营农是在农业困境下产生的,适应了新环境的新型农业主体.自立营农既拥有雄厚的

农业资本要素,又克服了传统小农户分散经营和力量薄弱的缺陷.加上传统的集体协作传统并未随着自然村

落的消亡而消逝,而是以新形式融入乡村发展.以上诸多因素促成了再集体化的出现.

3　再集体化的载体：集落营农组合的设立

３１集落营农组合产生的基础

　　如前所述,环境的新变化是再集体化的产生契机,而集落营农组合就是再集体化的组织实体,其在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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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集体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对农业生产重新进行部署.新部署得以实现,有赖于利益、关系和组织三个层面

的调整.
第一,在利益层面,将个体利益与村集体利益融合,实现利益重塑.农业生产过程主要涉及三方利益.

一是村内农户.他们是直接关联者,也是传统农业协作关系的传承者.二是外来主体.作为去集体化后的新

晋主体,他们更为关注生产.三是村集体.包含在村内长期生活的所有人.村内农户的主要利益是农地经营

权和所有权的保障,外来主体的利益诉求为更高的农业收益,村集体的需求是各类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从共同利益角度来看,农民为保障自己的农地经营权和所有权,会限制农地流转或者用严格的制度去规

范农地流转,外来主体则需要将更多土地进行集中,村内农民和外来主体的利益诉求存在矛盾.同时,外来

主体为了获取更高的农业收益,可能会损害生态效益去换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这又与村集体的利益存在矛

盾.村内农民追求主体权益,外来主体追求经济效益,村集体追求生态保护[２６].三者间利益相异甚至对立.
而造成矛盾的关键在于外来主体不是村集体的一员,没有进入村庄关系网络中.通过集落营农组合,外来主

体能够成为村集体成员,有机会融入乡村的关系网络.成为集体成员后,外来主体能够通过集体成员身份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经济效益.但同时也需要遵守村集体规则,注重村内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三方通过再

集体化实现利益重塑,个体利益和村集体利益得以融合 (图２).

图２　利益重塑 “前”与 “后”

第二,在关系层面,农业生产协作变为合作,实现关系重构.根据变化过程,农业生产关系可以划分为

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基于村落传统的生产协作.外来主体尚未介入乡村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协作仅

限于资源的管理与利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互助.这种协作是基于传统的自发行动,不以获取利益为目的.
因此,这一阶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要素的使用效率,但随着农业环境的新变化,传统的生产协作

已经不适用于现实情况.第二阶段是农业生产协作的缺失阶段.日本农业实施去集体化改革后,传统的农业

生产协作关系网络虽然存在,但由于内部农户流失,效果已极大降低.而外来主体虽然可以进入村庄从事农

业活动,却与村集体存在利益对立,无法融入村庄集体的关系网络.所以,在这一阶段的农业生产活动中,
农业的生产协作现象极为少见,处于缺失阶段.第三阶段是以要素激励为核心的合作阶段.集落营农组合建

立后,外来主体通过利益重塑,能够融入村集体.同时,在乡村农业协作传统基础上,不同主体通过不同形

式入股生产,根据要素进行利益分配.这一举措将所有主体利益融合,实现了不同主体的关系重构,提高了

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进入以要素激励为核心的合作阶段.
第三,在组织层面,组织形式由传统到现代,实现组织重建.农业组织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着组织者、协

调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对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日本传统的农业生产活

动中,农业组织并不是按照制度所建立的,而是存在于乡村传统中.因此,它并没有明确的结构,是否履行

责任也仅依赖成员个人的道德感.这种传统的农业组织形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但

也存在着组织不规范、管理混乱、道德风险高等问题.而在去集体化改革中,日本政府鼓励规模化的家庭农

场发展,也建立了许多新的农业组织.但是,这一时期所建立的农业组织是由政府主导,是为了维护改革秩

序,确保改革目标实现.日本政府新建的农业组织虽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土地流转和贷款等方面的支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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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涉及生产的协作.随着日本政府农业改革的推进,政府建立的农业组织也在逐渐转型,向着规范化、专

业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集落营农组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建立的.它立足于乡村的农业协作传统,是

以集落为单位的农业组织.与以往的自发组织相比,集落营农组合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对未来发展方向有

着详细的规划.同时有着明确的法律定位,是国家认可的农业合作组织①.
综上可知,再集体化是日本为摆脱农业困境并实现农业发展目标,紧密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而采取的新的

农业改革措施.它并不是简单地将个体经营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集体化,组成集体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管理

的生产组织形式,而是实现了保持土地私有情况下的集体联合.这一新举措强调了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更加注

重调动成员积极性和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的协调发展.它适应了日本农业新环境,是生产组织形式

的创新.

３２　集落营农组合的组织结构

集落营农组合作为地缘性的农业组织,是再集体化改革的主要载体,对日本近年的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

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它将农业生产过程中正在解体和农村正在消亡的各类要素重新在集落营农组

合的框架内重构统合.日本农林水产省对集落营农组合的定义为:以集落为单位,自立经营农户为主体,联

合其他类型成员,在生产过程中达成共同化和统一化的协定,开展农业经营或相关活动的地缘性组织②.具

体的组织结构如图３所示.

图３　集落营农组合的基本架构

集落营农组合的组织架构可分为基础和上层两部分[２７].其中基础部分包含村落内部的农地、水、人口和

农业机械等多种资源.村内水、公路等多种资源所有权属于集体,其管理、处分权能的行使必须征得集体同

意.同时,农户在保有农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将经营权转交给集落营农组合,作为生产要素进行入伙.即使

没有土地的村民也可通过出资购买农业机械、参与农业生产等方式加入组合.组合内成员,根据要素比例,
每年按约定进行盈利分红.集落营农组合以基础层的联合,实现村内生产关系的重构.相比之下,上层部分

主要推动外来主体和村内主体进行合作,共同纳入集落营农组合组织内.集落营农组合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

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对职能的细分化和专门化,提高组织成员的能力水平.同时,明确的法律定位让组合

的约束力更强,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
总体而言,集落营农组合的基础部分重视村庄内部社会关系的重构,上层部分更注重追求经济效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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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食品、农业、农村基本计划»第２８条指出:国家为确保地区农业的生产效率,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促进以集落为基础的农业组织、
共同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农业组织、受委托从事农业生产的组织的活动.２０２２年,日本政府正式将集落营农组合确定为未来农业的担当者.

数据来 源:農 林 水 産 省,農 業 構 造 動 態 調 査 地 域 就 業 等 構 造 調 査 報 告 書 (https://wwweＧstatgojp/stat０search/files?lid＝
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９４４２layout＝datalist).



是,上层部分生产、加工等多种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的前提是基础部分的联合,基础部分的构建对上层部分生

产经营活动的发挥起着决定性作用[２８].

4　再集体化的成效：集落营农组合的功能与展望

４１　集落营农组合的多重功能

　　集落营农组合是再集体化的组织实体,不仅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有效载体,而且具有多重功能.
第一,在不触动土地性质的前提下,实现了农地所有权私有状态下的组织联合.它在土地私有前提下,

实现了对土地的集中利用,为规模化经营和集体化实践找到了新的发展模式.以往的农业集体化实践,均是

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前提.之前的规模化经营,也都是将土地所有权归属集体或个人,开展国有农场经营或家

庭农场经营.而集落营农组合实现了组织联合,同时保留了农户的土地所有权,极大保护了农户利益.
第二,改变了合作形式,有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达到调动成员积极性的目的.集落营农组合不排斥

外来主体、兼业农户和小微农户,将各类农业主体都纳入组织当中.组织内不仅有青壮年劳动力,老人和妇

女也是组合成员,依据能力安排工作,提高了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还根据组织需求,从外部吸纳专业人

才.集落营农组合还以要素激励生产,克服了传统农业集体化下缺乏激励、效率低下的问题.
第三,盘活了抛荒和弃耕农地,有效抑制了农业衰退现象,改善了乡村人居环境.集落营农组合诞生

前,离农化和兼业化现象严重,抛荒和弃耕现象普遍,农业农村陷入衰退.而外来农业主体为了经济效益,
在农业生产中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集落营农组合通过联合,将抛荒与弃耕农地重新利用,恢复了农业生

产,阻止农业农村进一步衰退.此外,还通过制度规则约束外来农业主体的行为,维护了乡村人居环境.集

落营农组合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其功能具有多面性.
总体来说,集落营农组合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组织形式,以其独特的特点和多重功能在农业发展中发挥

重要作用.其多重功能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集落营农组合已经成为农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４２　集落营农组合的现状与未来

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最新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２３年５月,日本全国共有１４２２７个集落营农组合,而日本

市町村总数量仅有１７３０个.这也意味着平均每个市町村有８个集落营农组合.从地域分布来看,东北地区

数量最多,有３３２０个,其次是中山地区和九州地区①.
集落营农组合作为日本农业再集体化的重要载体,在２０２２年被日本政府确定为未来农业的担当者.这

在客观上要求组织本身要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其主要的发展方向就是组织形态向法人化方向转变.而集落

营农组合的法人化包含农业组织法人和公司法人两种形态[２９].农业组织法人便于集落营农组合更好地开展农

业生产和经营,不仅能向政府要求更多的技术支持和资金补贴,更能参与政府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过程,
向政府提出农业政策意见和建议.而公司法人则分为合资公司、合伙公司、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４种具体形

态.从权力对比的视角看,农业组织法人最大的不同便是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商业和经济活动,享受的

权利更为广泛,同时受到更多法律制约.法人化是集落营农组合强化能力、提高实力的重要手段.截至２０２３
年５月,实现法人化的集落营农组合有５７６２个,占集落营农组合总数量的４０５％②.

此外,为了进一步加强自身实力,承担起农业未来担当者的重任,集落营农组合的经营内容也朝着复合

经营方向发展.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２３年５月,约有７０％的集落营农组合开展了复合经营、４０％的

集落营农组合开展了农产品加工,不再单纯以出售初级农产品作为组合的经营活动.从针对集落营农组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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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農林水産省,集落営農実態調査 (https://wwwmaffgojp/j/tokei/kouhyou/einou/indexhtml).
数据来源:同①.



现实调查可以看出,除了政府规划的前进方向外,组合本身也在积极探索新的前进方向,以承担起未来农业

担当者的身份.

5　镜鉴与启示

稳定高效的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农业发展、保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效能、实现乡村振兴必不可少

的条件.从最初重视农业经济发展到如今关注农业地域共生,从去集体化改革到再集体化实践,日本集落营

农组合的建立过程反映了政策导向的转变.集落营农组合在日本农业现代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将乡村的

互助传统与现代组织方式结合,实现了农业组织形式的创新,为规模化经营和集体化实践找到了新的道路

(图４).与日本相似,中国农业不仅已经经历多次集体化相关改革,而且正处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关键

期,通过拓权赋能提升改革效能,积极探索再集体化的可行性与正当性.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个体利益

与集体利益冲突、同一场域内多元主体分化、改革成效难以持续等问题不断凸显[３０].而日本集落营农组合的

实践经历对于中国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新型农村经济模式,以及尝试新型适度规模经营、解决当前

发展困境,具有重要的镜鉴与启示意义.

图４　日本集体化实践的变迁与集落营农组合的建立

通过对日本农业实践的分析可知,日本集落营农组合不仅保留了要素激励、市场竞争等手段,明确了去

集体化的限度,而且立足于协作传统,通过组织完成关系重构,实现利益重塑 (图４).集落营农组合既保证

了农民个体土地权利的实现,又为集体对土地的统一规划和管理保留空间,顺应了农村集体产权特性的变

化.其经历证明了再集体化与个体权利实现并不矛盾,集落营农组合联合村庄对土地资源综合利用,顺应了

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也为小农户提供了便利的耕作条件.同时解决了资本不足、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保障了

个体与集体利益的实现.中国当前对农业发展与集体化关系的问题是缺乏经验本身的研究,更缺乏国别比较

的视野.所以集落营农组合的经验研究可为中国去集体化的限度与再集体化的必要性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第一,明晰集体化与本国农业的关系是设计改革方案的前提.从日本经验来看,去集体化系列措施是模

仿他国成功经验启发而设计的改革方案,但并不是适宜日本国情的最佳方案,因此未能取得理想的成效.而

再集体化实践则是重新定位了集体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后,基于小农国情和集体化协作传统而设计的改革方

案,相关改革的开展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提升和农村社会的稳定.目前中国已经经历土地改革、集体化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３次重大改革,当下正在进行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还处于探索阶段,改革内容与限

度尚未明确,需要进一步明晰集体化与农业关系,厘清改革界限,才能设计更好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方案.
第二,将传统和现代因素相结合是改革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日本在再集体化实践和集落营农组合建设

中,其始终坚持 “传统＋现代”路线.以协作传统凝聚村民,推动现代因素发展,能让农业生产更加高效与

可持续.将现代要素融入传统中去,实现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升级.而中国既存在生产协作传统,又有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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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经验,应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中,积极尝试将传统与现代因素相结合,利用农村本土特质充分

动员群众参与改革,同时通过现代要素提高参与水平与改革效能,只有如此才能有效保障改革的成功推广与

施行.
第三,建立稳定高效的组织是改革效能的重要保障.拥有充分体现本国特色、顺利将传统和现代因素相

结合的改革方案后,组织的作用会更加凸显.日本集落营农组合作为再集体化实践的组织实体,也是农业规

模化经营的有效载体.其以村内各类农业资源为基础,将协作传统作为依托,吸纳多元主体,化解场域冲

突,成功建立稳定高效的组织.当下北京、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开始了再集体化的实践探索,但在研究中发

现,各地再集体化的形式各异,普遍存在自主性弱、组织松散等现状,目前还未找到一种可以在全国推广实

施的经验.必须通过培育稳定高效的组织经营体,有效整合乡村资源要素,才能更有效推动改革进程,提升

改革效能.
本文根据日本农业改革实践的变迁,梳理了集体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为中国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实施再集体化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措施研究提供了一定方向.中国的 “三农”问题与日本在

许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如都有着农业集体化历史及都面临农村人口流失、劳动力不足等问题.但中国的实

际情况更为复杂,也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改革能够成功的前提是立足于本国特色的改革方案.因此,中国农

村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当如何推进,农业的未来应否再集体化、何以再集体化,还需要以调研为基础进行

更深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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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ＧcollectivizationorReＧcollectivization: ReflectionsandInsightsfrom
JapaneseRuralCampFarmingCoope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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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lectivizationisaneffectivemeanstoorganizefarmersandrealizelargeＧscaleagriculturalmanageＧ
mentCollectivecooperation,coordinationandequalrightsandresponsibilitiesareitsbasiccharacteristics
TakingtheorganizationcarrierofreＧcollectivizationRuralCampFarmingCooperativesasanexample,this
studyreviewsthetheoreticalresearchtrendsandpracticalreformprogressofcollectivizationinJapanItis
foundthatthetheoryandpracticeofcollectivizationinJapanaredynamicandstaged AlthoughthegovernＧ
mentＧleddeＧcollectivizationreformisconducivetothedevelopmentoflargeＧscaleagriculture,itisnot
suitablefortheagriculturalrealityofsmallＧscalefarmingsociety,anditisdifficultforthetraditionalcollec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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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acticeofreＧcollectivizationRuralCampFarmingCooperatives,variouselementsthataredisinteg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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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粮食安全合作治理机制失灵、赤字不断累积及治理权力下沉的背景下,区域合作逐渐

补位,为改善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开辟了重要路径.本文聚焦澜湄合作,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澜湄粮食

安全治理的基础和条件,详细分析了澜湄国家参与区域粮食安全治理的主体动因,力图多维度展现

澜湄粮食安全治理对域内国家乃至全球粮食体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澜湄国家推进区域粮食安

全治理的主体动因在于成员国对粮食安全重视度的提升、强化在全球粮食体系中话语权的需求及优

化澜湄国家自身国际形象的必要性.然而,澜湄粮食安全治理也面临着成员国利益诉求差异化、域

外大国深度介入、治理风险性因素陡增等复合性困境.未来,中国应致力于进一步推动健全区域粮

食安全治理机制,营造更加有利于粮食安全合作的区域政治环境,加强在气候变化、灾害防范和科

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的粮食安全合作,推动构建澜湄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全球粮食安全;澜湄合作;粮食安全治理;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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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粮食安全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澜湄区域的粮食安全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

在,是威胁地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风险.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失效、赤字不断累积及治理权力下

沉的背景下,作为全球重要的粮食产区及饥饿人口密集区,澜湄区域的粮食安全治理任务越发紧迫.２０１６
年,第一个由澜沧江 湄公河流域沿岸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次区域多边合作机制———澜湄合作机制

正式建立,并将 “农业与减贫”确立为五大优先合作领域之一,为应对域内粮食安全挑战提供了新契机.澜

湄合作机制将粮食安全议题纳入区域协同发展框架,同时依托新型治理理念,借助综合性治理机制,从政

治、经济和安全等多个维度深入推动粮食安全治理.２０２２年,澜湄国家共同发布了 «关于在澜沧江 湄公河

合作框架下深化农业合作和保障粮食安全的联合声明»,将区域粮食安全治理提升至全新高度.此外,澜湄

合作也是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平台,深入剖析区域粮食安全复合困境,探讨在新一

轮全球粮食危机背景下推进澜湄区域粮食安全治理的有效路径,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区域治理应对当前

现实性粮食安全挑战提供经验借鉴.可见,该研究兼具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当前,虽然学者们已从不同主体、区域、领域等多元视角围绕澜湄粮食安全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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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一方面,从农业国际合作这一比较宽泛的议题领域切入,忽视了对澜湄区域粮食安全议题的针对

性分析.例如,胡迎春分析了澜湄农业和减贫的最新进展,指出澜湄农业和减贫合作应扩大资金渠道、推进

多边合作、强化能力建设[１].杨晓颖和刘艺卓重点分析了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农业经贸合作的新动态,指出应

加强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政策沟通,促进贸易与投资政策的透明化及通关程序便利化[２].
马婕立足澜湄合作整体机制,梳理了澜湄农业合作的项目建设及平台建设中的亮点案例[３].另一方面,部分

研究虽然谈到了该区域粮食安全议题,但更多是从东盟或东南亚这一更广泛的地理范围进行分析.尽管其中

部分内容涉及澜湄合作机制的成员国,但针对性依然不足,缺乏专门聚焦澜湄区域粮食安全问题的文章.因

此,其依然无法厘清澜湄粮食安全治理的特征和问题,对澜湄国家开展粮食安全合作与治理的指导性有待提

升.例如,姚毓春和李冰重新审视东南亚各国包括粮食生产、粮食贸易和粮食储备在内的粮食安全保障体

系,指出东南亚国家要继续维持自身在粮食安全方面的优势领域,努力补齐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短板[４].贺

嘉洁以 “东盟与中日韩紧急大米储备”机制为例,分析了以公共储备为特征的区域粮食安全援助机制成功的

内在逻辑[５].崔海宁从区域粮食安全合作治理机制有效性概念、评估标准和分析问题结构、权势对比、机制

属性和国内环境四维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展开探究,指出 “东盟与中日韩紧急大米储备”在及时有效应对危

机、扶贫减贫及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仍有效性不足[６].
从已有研究来看,关于澜湄地区粮食安全治理议题研究呈现出两个明显特点.第一,对澜湄区域粮食安

全治理的系统性分析比较匮乏.目前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东南亚或东盟地区层面,较少把澜湄地区作为一个专

门整体来开展研究,从而造成对澜湄地区的粮食安全治理的现有基础和条件及澜湄国家开展该项治理的主体

动因缺乏整体性认知,更对如何更有效地推进区域粮食安全治理缺乏创新性思考.第二,缺乏澜湄合作的分

析视角.２０１６年澜湄合作机制启动之后就成为该地区治理的主要机制,对粮食安全治理在理念和路径等方面

都进行了制度性的创新,在发展与安全平衡兼顾的合作框架下推进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源性治理,但学术界

显然缺乏这一视角的分析.概言之,无论是从议题角度还是从地理范畴角度来看,既有研究成果对澜湄粮食

安全治理的系统性分析仍比较匮乏,远落后于澜湄粮食安全治理实践.
对此,本文将利用澜湄国家农业部门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官方网站数据、政策文件和项目档案等

一手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和探究.第一,从机制建设、政治基础、物质条件三个维度出发,系统梳理澜湄粮

食安全治理的基础和条件.第二,以澜湄国家的合作需求、粮食体系转型、国家形象提升为切入点,系统剖

析澜湄粮食安全治理的主体动因.第三,结合治理实践,深入探究澜湄粮食安全治理进程中的复合困境.第

四,针对当前治理限度,探讨澜湄粮食安全治理的优化进路.

2　澜湄粮食安全治理的基础和条件

澜湄流域沿岸是全球重要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区域,但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气候变化及现代农业科技与

管理经验滞后等多重因素影响,澜湄地区长期面临着沉重的粮食安全负担.近年来,通过加强机制建设、开

展多元化粮农发展项目,澜湄粮食安全治理呈现出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态势,治理的基础和条件不断

巩固.

２１　区域粮食安全治理机制和框架基本确立

机制为国际行为体应对发展挑战提供了一种有序、规范和可持续的治理结构与范式,以促进有效合作和

科学决策.当前,澜湄国家在粮食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上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机制启动阶段.２０１６年,
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中国海南召开,会议发布了 «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

宣言»,将农业列为澜湄合作的五大优先领域之一,明确提出 “要开展农业技术交流与农业能力建设合作,
在湄公河国家合作建立更多的农业技术促进中心,建设优质高产农作物推广站 (基地),加强粮食安全合

—４３—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4郾07（总 543）



作”[７],标志着澜湄区域粮食安全合作机制正式启动.第二,机制完善阶段.澜湄合作机制建立后的区域粮

食安全治理,既是对流域地区已有粮食安全合作传统的继承,又是澜湄国家在新的合作框架下推动粮农产业

发展的重要体现.２０１７年,澜湄合作农业联合工作组正式运行,旨在推动澜湄国家间的农业交流合作与战略

对接.此后,澜湄粮食安全治理的机制化进程进一步加快.２０１８年,中国在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提

出 “共同设立澜湄农业合作中心”.２０１９年,澜湄农业合作中心挂牌成立,并积极推动区域农业与粮食领域

的经验分享、立场协调与务实合作,发挥着区域性协调支持机构的作用[８].
治理框架在澜湄粮食安全合作中发挥着导向型作用.２０２０年,澜湄国家政府联合发布 «澜湄农业合作三

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明确了合作的重点领域,就加强农业政策对话、农业产业发展、农产品贸易

与农业私营部门投资合作、能力建设与知识分享及其他优先领域合作达成广泛共识[９].此后,澜湄国家逐步

将粮食安全治理的重心转移到区域粮食体系建设上来,使得区域粮食安全治理更加系统化、科学化.２０２２
年,在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第七次外交部长会上,澜湄国家共同发布 «关于在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框架下深化

农业合作和保障粮食安全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 “加强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减少粮食损失

和浪费,加强供应链韧性,强化政策交流和信息共享,推动在澜湄区域建立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１０].

２０２３年,澜湄国家在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第四次领导人会议上,通过 «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强调要深化粮食安全和农业食品体系合作,加强粮食减损、质量标准、生产力提高、食品

营养和安全、应急供应、电子化交易等领域的政策和技术交流合作[１１].在上述三个合作框架的指引之下,澜

湄粮食安全合作方向日益清晰,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治理体系渐趋完善.
此外,湄公河国家政府积极出台国内配套政策方针对接澜湄粮食安全合作,让区域合作真正成为驱动域

内国家提升粮食安全水平的重要动力.如柬埔寨农林渔业部制定 «农业战略发展规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
强调提高农业生产力,扩大农产品出口[１２];泰国坚持 “农民稳定、农业富余、农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理念,
制定 «２０年农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６年)»,纳入国家２０年发展战略[１３];越南制定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农业

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和２０５０年远景展望»,强调农业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并提出到２０３０年农林水产

品出口额年均增长５％~６％等具体目标[１４].
概言之,当前澜湄粮食安全治理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引领、联合工作组会议和澜湄农业合作中心为协

调机制、各类国内配套行动指南为基础的合作架构,为推动澜湄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２２　区域粮食安全合作的政治互信不断提升

粮食安全已深度融入地区国际关系,成为塑造互信友好、互惠互利的东亚地区国际关系进程中一项重要

因素.而澜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农业与粮食安全是域内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障.澜湄

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饥饿和贫困问题的困扰,在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拥有强烈的

合作需求,这为推进澜湄粮食安全治理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共同的粮食安全挑战强化了澜湄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在一系列重大风险因素冲击下,全球正陷入新一轮

粮食危机,围绕粮食安全的国际博弈日趋激烈,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面临严峻威胁,澜湄地区深受其影响.以

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为例,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Comtrade)数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占到了

东南亚小麦进口量的２５％,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占到了东南亚化肥 (钾肥和其他)进口量的１８％[１５].世界

银行数据显示,俄乌冲突导致２０２２年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分别上涨５０％和２０％[１６],东盟 (含湄公河国家)
的通货膨胀率从２０２１的３１％上升到２０２２年的４７％[１７].在此背景下,澜湄国家认识到只有深化区域合作

才能有效提升粮食安全水平.为应对区域粮食安全挑战,澜湄国家在面临紧急情况时展现出紧密的粮食安全

合作态势,如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开展联合救灾行动等.澜湄国家在彼此危急时刻的相互支持与合作,既表

明了澜湄国家在政治层面的互信,也巩固了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例如,老挝诸多乡村地区儿童面临着粮食不

安全和贫困问题困扰,中国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 (GDSSCF)在资金方面给予积极支持,联合世界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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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署采购９３０吨大米和１２０吨鱼罐头,向老挝１４００个小学的１３万名学生提供学校营养餐[１８],这一紧急援

助既缓解了老挝部分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增进了两国政府和人民间友好关系.
澜湄合作的务实性加深了成员国对机制的认可.当前持续推进的全球化促进了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与投资

活动,强化了东南亚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区域联系越发密切[１９].以务实项目为导向是澜湄合作的一大亮

点.近年来,澜湄国家利用亚洲合作资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在粮食安全领域开展了一系列 “小而

美、见效快、惠民生”的粮农发展项目,涉及农业技术分享、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气候变化适应性农业等诸

多领域.２０２０年,中国提出 “丰收澜湄”项目集群,聚焦政策对话项目、产业发展提升项目、投资贸易促进

项目、能力建设项目４类项目.同年,中国充分发挥广西区位优势,在澜湄国家实施合作项目６０余个,先

后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中国 (广西)落地开展了一批中国 (广西)—东盟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

项目,试验站引进试验示范的农作物品种普遍比当地种植品种增产２０％~５０％,亩①增收超过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中国又提出启动实施务实惠湄举措——— “澜湄农业合作百千万行动计划”,为湄公河国家开展１００个农

技推广项目、培训１０００名农业致富带头人、建设１００００公顷示范良田[２１].这些合作项目的实施既提升了区

域粮食生产水平,又增进了各国民众对澜湄机制的认可度,彰显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巩固了成员

国间政治互信.

２３　区域粮食安全治理的物质基础日益增强

良好的农业资源禀赋是开展澜湄粮食安全合作的重要前提.澜湄区域是全球水稻和玉米等粮食作物的主

产区,具有广阔的农业发展空间.农业在澜湄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占有突出地位,农业人口占比高,地理和气

候条件优良,为澜湄国家开展粮食安全合作提供了扎实的物质条件.以水稻为例,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将

大米作为口粮,而澜湄区域是全球最重要的水稻产区[２２].FAO最新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全球水稻总产量约

为７７６亿吨.其中,中国水稻产量以２１亿吨位列世界第一,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分别以４２６７万

吨、３４３２万吨、２４６８万吨、１１６２万吨位列世界第五、第六、第七、第九.此外,老挝大米产量为３５９万

吨.澜湄国家水稻产量合计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４２１％,世界前十大水稻生产国中澜湄国家占据五席[２３].
玉米是澜湄国家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２０２２年,澜湄国家玉米种植面积为４５９１万公顷,占亚洲总

种植面积的６７３％,占世界总种植面积的２２６％;总产量２９０４６万吨,占亚洲总产量的７４５％,占世界总

产量的２５％[２３].此外,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农业经贸合作持续向好.２０２２年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贸易额达到

４０９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９％.其中,农产品贸易方面增速尤为显著,２０２２年,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贸易额

达３２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４９％[２４].概言之,澜湄区域具有良好的农业生产资源,域内各国均是重要的农

业型国家.其中,中国具有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湄公河国家资源互补性强,开展区域粮

食安全合作已具备比较成熟的基础和条件.

3　推进澜湄粮食安全治理的主体动因

近年来,澜湄国家不断加大粮食安全问题的协同治理力度,为世界各地区推进区域粮食安全治理提供了

经验借鉴.本文将澜湄国家深度参与区域粮食安全治理的主体动因归纳为三个方面:对粮食安全重视度的提

升、强化在全球粮食体系中话语权的需求和优化自身国际形象的必要性.

３１　对粮食安全重视度的提升

粮食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粮食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被视为基础性要素.然而,当前澜湄国家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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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水平整体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耕地和水资源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等自然因素和贫困率居高不下、农业

生产技术滞后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导致部分澜湄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严峻.根据 FAO 数据,按照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３年均值计算,湄公河各国处于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①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高,依

次为:柬埔寨为１４８％,老挝为７２％,缅甸为５％,泰国为１３％,越南为１２％[２５].此外,营养不良也是

衡量粮食安全的重要指标,按照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３年均值计算,澜湄各国营养不良发生率占国家总人口的比

例依次为:泰国为５２％,越南为５％,柬埔寨为４８％,老挝为４７％,缅甸为３２％,中国低于２５％[２５].
可见,粮食安全仍是困扰该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推进澜湄粮食安全治理有助于各成员国通过

互补性合作,整合区域优势资源,产生最大化治理效益,促进克服共同的粮食安全挑战.
此外,澜湄农产品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贸易结合度呈上升趋势.中国农业发展资金实力雄厚,现代

农业技术比较发达,而湄公河国家普遍具有吸引外资、提升生产力的农业发展诉求,区域粮食安全合作空间

广阔.除了农产品贸易,澜湄国家在粮农能力建设、技术合作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互补性,而这均有助于提

升区域粮食安全水平.
概言之,澜湄国家之所以重视澜湄粮食安全治理,是为了推进区域安全和经济协同发展,即通过粮食安

全合作为域内国家经济转型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通过实现经济转型和多元化发展对保障粮食安全合作

提供有力的物质基础.

３２　强化在全球粮食体系中话语权的需求

对澜湄国家而言,深化区域粮食安全治理有助于增强其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的话语权,进而给区域农业发

展带来更多资源和契机,改善区域粮食安全状况.
分析澜湄国家强化其在全球粮食体系中话语权的需求,需要先厘清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粮食安全格局中的

现状.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的地位存在明显差距,发达国家一直掌握更多的

粮农资源,主导着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和理念.而发展中国家多处于边缘位置,并在粮食全价值链中面临

一系列短期内难以破解的问题,如技术落后、资金匮乏、产业链不健全等.这一差距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对称型相互依赖,而且发达国家制定的粮食安全政策直接左右着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

全状况.而在非对称型相互依赖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机制争取有益于自身农业发展的能力持续受到

制约.此外,发达国家为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粮食市场的占有范围,积极推广新自由主义粮农政策.具体而

言,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张各国政府取消一切对农产品价格产生影响的干预政策,确保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实

现效率最优,促进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又纷纷对本国农业采取明显的保护主义政策,通过价格支

持、直接补贴和农业综合服务补贴等形式对农业进行补贴,并在农产品贸易上设置较高的壁垒[２６].最终,发

达国家补贴后的低价农产品严重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市场,致使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减弱或彻底丧失了调

节粮食生产或价格来应对危机的能力.
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粮食体系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群体的代表,澜湄国家唯有提升话语权,才

能增强其在国际粮食贸易中的影响力.在国际粮食市场中,拥有更多话语权意味着能够更好地参与国际粮食

贸易规则的制定,更有效地应对域外粮食市场的波动,提高自身的粮食安全系数.而深化区域粮食安全治理

是提升成员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路径,也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农业技术能力有限、资金短缺和基础设施投入

不足等现实短板,这正是澜湄国家深度参与区域治理机制的关键因素.

３３　优化自身国际形象的必要性

国际形象作为一种无形的战略资源,是各国开展外交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国际机制作为声誉系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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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放大、传输和准直声誉①的作用,使得行为体的声誉具有易获性和有效性,从而使国家声誉成为各国

参与国际机制的行为动力[２７].当前,参与国际机制建设已成为各国打造自身国际形象的重要路径[２８].第一,
通过参与国际机制,国家能展示其履行国际责任和承诺的意愿,表明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可信度和可靠性,有

助于建立良好的国家声誉[２９].第二,通过参与国际机制,能促进国家在特定领域展示领导力.国家通过积极

推动国际机制的规范建设、制定规则、发起倡议,并提出制度性理念,有助于树立自身权威和领导力形象,
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和支持.第三,国际机制提供了一个使国家表达和推动其核心价值观和利益的平台.依

托参与国际机制的讨论和决策过程,国家可以明确和强调其在全球事务中的立场和优先事项,有助于赢得国

际社会的理解.第四,粮食安全是保障人类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内容.若一国能够协助其他国家提高粮食

安全水平,便有助于在受援国社会中建立良好的支持基础.这将进一步提升援助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道义形

象,积累无形的外交资产,推动援助国获得良好的成果[３０].
粮食安全不仅关乎食物和人类生存,还涉及经济和社会的诸多方面,这一特点也使其成为塑造国家形象

的重点领域[３１].澜湄国家通过粮食安全合作提升国际形象主要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借助议程设置的能

力,将粮食安全置于国际发展的核心议程之中,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改善自身的粮食安全状况.尽管澜湄国

家面临严峻问题,但是其依然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持续提升区域粮食安全水平,同时促进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二是发挥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提供有效的粮食和农业技术援助,促进全球粮

食体系公平化.近年来,虽然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全球粮食生产力的进步,但是南北粮食安全水平差

距仍在进一步拉大.作为新兴区域合作机制,澜湄国家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通过务实合作,努力提升全球

南方在粮食安全治理事务中的话语权.例如,２０２１年９月,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并将粮食安全列为八大

重点合作领域之一[３２],通过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实施农业援助项目、完善国际粮农治理、协调提供国际粮

食援助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脆弱群体改善粮食安全[３３].中国作为域内大国,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占有最

大份额.依托提供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在本区域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均得以提升.２０２２年,泰国牵头制定

«２０３０年粮食安全路线图»实施计划,阐述了为实现亚太经合组织地区粮食安全目标而采取的个体和集体行

动及进展评估情况,并强调要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参与[３４].概言之,澜湄国家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的新理念

及其系列行动、国际公共产品等均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形象,成为各国深度参与区域治理的重要原因.

4　澜湄粮食安全治理的复合困境

当前,全球粮食价格仍处于历史高位、世界饥饿人口不断攀升,尽管澜湄国家持续推进区域粮食安全合

作,但面对成员国间利益诉求差异化、域外大国竞争角力干扰、治理面临的风险性因素增加等问题,澜湄粮

食安全治理一度陷入多重复合困境.

４１　粮食安全利益诉求差异化

近年来,澜湄粮食安全合作积极对接中国—东盟合作和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粮食安全事项,合作对象

既包括国家政府部门,也覆盖了地方政府、科研院所、企业等主体.多主体的广泛参与有利于激发粮食安全

合作潜能,但各主体利益诉求不一致、治理能力差距大、权责不清、协调不足,从而降低了既定的合作

成效.
一方面,澜湄国家间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域内国家拥有较为成熟的粮食体系和发达的

农业技术,而另一些国家则相对落后.这种发展不平衡导致澜湄国家在粮食安全合作中的资源分配和利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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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上存在一定困难,限制了集体行动的效率.根据全球粮食安全指数 (GFSI)各国最新排名,２０２２年中国、
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分别位居世界第２５、第４６、第６４、第７２、第７８、第８１[３５].由于澜湄国

家间粮食安全水平发展不平衡,在粮食安全合作中,不同澜湄国家对于粮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存在各自

不同的需求和优先级.
另一方面,澜湄国家在粮食出口上的利益诉求也存在较大差异.一些澜湄国家在粮食出口上具有显著优

势,希望通过扩大出口来增加国家收入和自身的农业竞争力.例如,泰国、越南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米生

产国和出口国,倾向于在不同时期通过加大对外出口或实施出口限制措施来扩大自身利益.两国曾提出建立

大米出口国组织的倡议,试图通过控制国际大米供应和价格来保护自身利益.尽管这一倡议因受到进口国的

坚决反对而未能实现,但也加深了域内大米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矛盾[３６].因此,在粮食安全合作中,各成

员国对于开拓国际粮食市场还是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的重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而这种差异直接导致各国在合

作中存在不同的倾向性.
随着澜湄粮食安全合作逐步进入 “深水区”,各国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差异越发突出,合作难度或进一步

增加,从而影响粮食安全治理成效.

４２　域外大国竞争角力的干扰加剧

在澜湄合作机制形成之前,澜湄区域内既有的合作机制多由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推动,域外大国往往

通过驾驭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成为这些合作机制的隐形 “主导者”,这些合作机制是域外大国隐蔽实现

自身利益的平台,相应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也更多体现了域外大国自身的偏好[３７].由于粮食政治成为国际竞争

的重点内容,粮食供给和粮食定价权也被诸多国家列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关注点.为此,诸多大国不断加大对

澜湄区域等全球粮食重要产区的介入力度,谋求扩大粮食和农业领域的影响力.
澜湄区域一直是美国推进其全球粮食安全战略布局的关键点.美国早在２００９年就发起了湄公河下游倡

议 (LMI),并将农业与粮食安全列为六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宣称以环境可持续的方式改善整个湄公河次

区域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部门的增长,通过政策合作、技术转让及与农民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支持扩大该

地区的农业贸易和投资[３８].２０２１年８月,«湄公河 美国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出台,确定

了双方当前及未来在经济互联互通等重要领域的数十项具体合作内容或项目,包括推进可持续性粮食安全、
开展农业技术能力建设等[３９].美国的上述行动暗示着其逐步介入澜湄区域的粮食安全合作,旨在抵消中国在

该地区影响力的战略意图.
日本也是该区域粮食安全治理的深度参与者.２００７年, “日本与湄公河区域合作伙伴机制”正式建立.

自２００９年开始,日本每年均与湄公河国家联合举办 “日本与湄公河国家领导人峰会”.安倍政府上台后,为

深化 “日湄合作”,决定每三年在日本举行一次峰会,定期举行外交部长、经济部长会议,以及工作层面高

层官员磋商[４０].同时,日本发布了 “日本 湄公行动方案６３”,明确提出日本将通过派遣专家等措施,持续

支持促进湄公河地区国家的农业发展,提高粮食安全,改善食品质量和安全[４１].事实上,日本不断升级 “日
湄合作”,把湄公河国家聚合在一起,积极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个对日本高度认同的国家联盟,从而推进日

本的东南亚战略,巩固日本在该地区的重要利益,特别是为其国内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此外,部分湄公河国家面对域外大国的介入长期实施 “大国平衡”策略,意在实现利益最大化,提高自

身区域影响力,并借助广泛参与多种机制来取得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治理的复杂

性.总体而言,随着域外大国不断介入、机制重叠性持续增加,澜湄流域的粮食安全合作机制拥堵导致制度

间的对抗性竞争将渐趋加剧.

４３　治理面临的风险性因素增加

当前,澜湄粮食安全治理面临的风险主要分为两类,包括自然型风险和社会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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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型风险方面,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等已成为澜湄国家粮食产能的重大威胁.FAO数据显示,过

去３０年间,气候变化及各类灾害事件给农牧业生产带来的损失高达３８万亿美元[４２].受特殊地理位置影

响,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交替出现,经常改变澜湄区域的季风循环,大范围影响天气模式.由于农

业是一个高度依赖天气的行业,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会对农作物、农业基础设施甚至农业社区构成巨大威

胁,进而降低粮食产量;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改变作物品种、季节条件或大气条件,给粮食作物

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削弱粮食生产力.粮食生产能力下降又将导致粮食短缺问题,引发粮食价格上涨,从

而破坏正常的粮食供应和食物获取机制[４３].
同时,气候变化正改变降水模式并使得水资源供应日益匮乏,对整个粮食体系的稳定性造成较大负面冲

击,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的生产环节,以及食品加工和消费环节等,最终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４４].研

究发现,农作物产量的年际波动中,约有３０％是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如气温升高、水资源短缺、干旱、洪水

等因素[４５].根据湄公河委员会预测,按照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趋势,预计到２０６０年湄公河流域的年平均

气温将上升０４~３３℃,在气候干燥的情况下,平均降水量将下降１６％,而在气候湿润的情况下,降水量

将增加１７％,这将对区域粮食生产构成严重挑战[４６].
在社会型风险方面,湄公河国家普遍存在农业投资风险高的问题.第一,政治风险是在湄公河国家农业

投资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湄公河国家目前多处于政治转制、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阶段,潜藏着一系列政治

风险[４７],这种不确定性会对中国涉外农业企业的利益产生直接影响,或将导致粮食类投资项目的中断或失

败.第二,法律风险也是中国相关企业需要高度关注的方面.湄公河国家的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执法力度存

在较大差异,致使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增加了投资的风险.第三,在政策风险方面,湄

公河国家提供的优惠政策在农业项目实施过程中常常存在无法兑现的情况.此外,湄公河国家还普遍存在着

腐败问题、治安问题、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等威胁澜湄粮食安全合作的负面因素.如果不能妥善防范和应对上

述风险,将对澜湄国家间粮食贸易与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5　澜湄粮食安全治理的优化进路

粮食问题是澜湄国家安全治理的重要议题,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当前,澜湄粮食安全状

况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给地区稳定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针对治理进程中的复合困境,中国作为澜湄合

作机制的重要发起国,宜积极协调和推动各方在统筹利益诉求、健全治理机制、关注重点领域及深化治理实

践等方面系统施策,以改善区域粮食安全水平.

５１　聚焦利益诉求,健全合作机制

共同利益是国际合作的基础,而各国对个体利益与合作收益关系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合作的成

效,也左右着国际制度的兴废.粮食安全是澜湄合作的重点领域,然而受限于各国农业发展阶段不同及政策

执行中的认知差异等问题,区域粮食安全合作面临一定阻碍.对此,突破澜湄粮食安全治理困境关键在于找

到各个澜湄国家在粮农领域的利益契合点,兼顾各方利益诉求.
加强成员国间沟通对话.建立定期的域内高层会议、工作组和协作平台,使各成员国得以充分表达己方

粮农发展诉求.充分发挥澜湄农业合作中心的作用,逐步将澜湄农业合作中心升级成区域合作中心,对内协

调澜湄国家间粮农政策,对外协调与其他机制或域外国家的交流合作.同时,提升澜湄粮食安全合作层级,
倡议举办澜湄粮食安全合作部长级会议,更高级别的对话机制有助于及时解决问题、调整合作方向,促进域

内国家高效协调相关行动.
提高信息透明度.构建有效的粮食安全信息共享模式,以确保各成员国及时掌握本区域粮食生产、供应

链、灾害预警、市场情况等方面信息,从而作出科学决策,降低成员国间误解和矛盾,提升区域合作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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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
增进域内政策协调.对澜湄合作而言,彻底改变部分湄公河国家 “大国平衡”外交战略的可能性较低.

对此,在推进机制建设进程中应始终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通过对话、谈判、协商等方式

“求同存异”,尽可能扩大利益共同点、打造利益共同体,通过务实高效的合作项目切实改善澜湄各国粮食安

全状况.
概言之,要充分尊重各成员国在粮农方面的核心利益,统筹兼顾彼此诉求和关切,提升区域治理整体功

能,使粮食安全成为 “成长期”澜湄合作的新型增长点,推进澜湄粮食安全共同体建设.

５２　加强战略对接,优化治理效能

澜湄粮食安全治理需要在战略对接上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一方面,加强与域外大国的战略对接.当前,绝大多数国际规范和制度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

建立的,它们通过参与国际制度的建立,来巩固自身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美国、日本在东南亚粮食安全事务

中拥有根深蒂固的利益诉求,并发挥了利弊交织的作用.为减轻澜湄合作机制的政治敏感度,中国应当在议

题领域、制度规范、合作模式等问题上积极与美国、日本等国主导的机制进行磋商对话,促进实现战略互

信,防止恶性竞争和相互制约的局面,以 “制度竞合”而非 “制度竞争”为路径,加强互补发展[４８],通过政

策统筹、共同规划和资源共享,实现双赢甚至多方共赢,这需要各方共同配合,理解并尊重各自的发展理念

和目标.
另一方面,创新与其他区域机制、国际组织的合作模式.澜湄合作自实施以来展现出较高度的包容性,

作为该机制的重要发起国,中国下一步要继续推动澜湄合作与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三河流域机

制、湄公河委员会等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深入对接和协调发展,欢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

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积极参与澜湄合作[４９],围绕粮农相关政策交流、技术转

移和投资促进等领域积极引领探索新型合作模式,以项目对接为起点增进各制度间对接程度,从项目对接层

面入手淡化各制度间的 “异质性”,降低对接的早期阻力,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

５３　关注重点领域,提升风险防范与应对能力

气候变化是澜湄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由于气候变化与农业紧密关联,当前农业面临着三重挑

战:适应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及实现粮食安全目标,这需要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提升资源利用效

率、提高生产力并增强农业体系的适应性.其一,提高区域农业的气候适应性.中国应充分利用澜湄合作领

导人会议、澜湄合作农业联合工作组会议等多边平台,积极传播绿色、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理念,聚焦气候变

化适应型农业广泛开展能力建设行动,引导各方减少粮食体系的温室气体排放,在维护正常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必要的农业增长率[５０].其二,加强灾害应对能力.中国可牵头组织建立健全自然灾害

监测和应对体系,包括事前预警系统、灾害风险评估和紧急救援方案,建立澜湄农业数据库,建设农业防灾

减灾信息共享系统平台,提高区域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减少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损害.其三,促进粮农领

域科技创新.一方面,发挥澜湄合作农业科技协作组①作用,加强科技人员交流与联合创新,提升科技创新

能力,推动农业科技水平,推广适应气候变化试点项目,加强粮农技术交流和知识分享,减轻自然灾害对粮

食生产的冲击,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注重技术赋能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先进技术,建立风险预估模型对潜在的生产风险作出预警,通过改善自然资源管理,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确

保澜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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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８年,中国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缅甸有关研究机构合作,在昆明成立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科技

交流合作组.２０１９年,澜湄各成员国共同支持在原有 “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科技交流合作组”的基础上,建立覆盖范围更广、合作内容更丰富

的澜湄合作农业科技交流协作组.



在社会风险防范层面,政府与民间力量应协同发力,共同构建海外风险有效预防和管控机制.一方面,
充分发挥中国驻湄公河国家使领馆的作用,向中国农业企业提供驻在国的法律法规、政策环境、市场状况等

信息,帮助企业了解当地环境,规避潜在风险;当中国农业企业在湄公河国家遇到法律纠纷或商业争端时,
中国使领馆应积极协调,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帮助企业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中国可向

湄公河国家派遣更多农业外交官,与驻在国政府、商业机构、行业协会等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中国企业

拓展市场、寻求合作伙伴提供便利,减少经济损失.此外,中国农业企业也应不断加强与当地政府及本土农

业企业的沟通协调,以共赢的方式降低其在湄公河国家投资的风险,保障粮食安全合作深入发展.

6　结语

粮食安全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社会稳定和民生福祉,受到澜湄国家的高度重视.区域

粮食安全治理使流域沿岸国家能够凝聚合作共识、化解合作分歧,共同应对粮食危机.近年来,澜湄国家通

过提升粮食安全治理在全球发展议程中的地位、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变革及开展粮农知识分享活动,
扩大粮食安全合作范围,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同时,由于澜湄国家在农业发展水平、经济投入、饥饿负担及

各自通过粮食议题所追求的利益诉求等方面不尽相同,各国难免在政策协调方面存在集体行动困境.作为澜

湄合作机制的引领者,中国应继续在该机制框架下加强与湄公河国家的政策沟通,共同完善顶层制度设计,
倡导 “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促进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以粮食安全合作为支点助推多

领域合作,加强应对澜湄粮食安全问题的战略定力和话语建设,共享信息与经验,引领域内各国深度参与区

域粮食安全治理,打造高质量的澜湄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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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Evolution, BalancingDilemmas, andOptimalPath
onLancangＧMekongFoodSecurityGovernance

XUJiali
Abstract:Againstthebackdropofthemalfunctioninggovernancemechanismforglobalfoodsecurity,conＧ
tinuousdeficits,andthedecentralizationofgovernancepower,regionalcooperationhasgraduallysteppedin
tocomplement,openingupsignificantpathwaysforimprovingtheglobalfoodsecuritysituationThispaper
focuses on the LancangＧMekong regionalcooperation,systematically elucidating the foundation and
conditionsoffoodsecuritygovernanceintheLancangＧMekongregionItextensivelyanalyzestheprimarymoＧ
tivationsofLancangＧMekongcountriesinparticipatinginregionalfoodsecuritygovernance,aimingto
presentamultidimensionalviewoftheimpactofLancangＧMekongregionalfoodsecuritygovernanceonboth
thecountrieswithintheregionandtheglobalfoodsystemResearchfindingsindicatethattheprimarymotivaＧ
tionforLancangＧMekongcountriestoadvanceregionalfoodsecuritygovernanceliesinitspotentialtoenhance
regionalfoodsecuritylevels,propelthetransformationoftheglobalfoodsystem,andoptimizetheinternaＧ
tionalimageofLancangＧMekongcountriesHowever,LancangＧMekongfoodsecuritygovernancealsofaces
complexchallenges,includingdifferentiatedinterestsamongmemberstates,interferencefromcompetition
andcontentionamongextraregionalpowers,andasuddenincreaseinnaturalrisksInthefuture,China
shouldstrivetofurtherpromotetheestablishmentofasoundregionalfoodsecuritygovernancemechanism,
createamorefavorableregionalpoliticalenvironmentforfoodsecuritycooperation,strengthenfoodsecurity
cooperationinkeyareassuchasclimatechange,disasterprevention,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proＧ
motethebuildingofaLancangＧMekongfoodsecuritycommunityofshareddestiny
Keywords:GlobalFoodSecurity;LancangＧMekongCooperation;FoodSecurityGovernance;RegimeBuildＧ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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